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審定公告第一批不義遺址（25 處） 

總說明 

【目的】 

不義遺址保存，是還原歷史真相、反省歷史記憶的空間取徑。透

過物質環境的保存維護，與歷史事件的詮釋、展示，賦予新的當代文

化意義，促進大眾省思威權統治時期政府不義作為，以同理心包容時

代傷痕；期轉化「威權統治時期，大規模侵害人權事件之發生地」為

社會共同體彼此連結、協力處理轉型正義的重要空間媒介，建構人權

教育推廣基地。 

106 年底通過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下稱《促轉條例》）第

2條第 2項第 2款明定：「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第 5條

第 2項明定：「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事件之發生地，

應予保存或重建，並規劃為歷史遺址。」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下稱

本會）於次年成立，據以規劃、推動不義遺址保存，並協調各機關共

同推進此項國家轉型正義工程的法定事項。 

【不義遺址定義與屬性】 

不義遺址定義為「威權統治時期，大規模侵害人權事件之發生地」。

爰此，辨識不義遺址，須具備三項必要條件：一、時序為威權統治時

期（民國 34年 8月 15 日起至 81 年 11 月 6日止）；二、覈實統治者

大規模侵害人權事件之真實性；三是確認發生地之空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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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侵害人權事件的樣態與規模，廣泛而多

元，故促轉條例第 5條加入「大規模」一詞，除可凸顯由國家認定之

不義遺址的代表性，也提示了侵害人權事件本身嫁接在機關權力運作

系統、發生地的地理特質及社會意義之中的影響力。 

本會作為轉型正義的主管機關，為使不義遺址空間機能和侵害人

權事件樣態更臻明確，已審酌相關國際文件用語，制定《促進轉型正

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下稱《審定要點》），羅列下列

場所為不義遺址：「1.鎮壓、強迫失蹤、法外處決、強制勞動、強制

思想改造及其他侵害人權事件之場所。2.透過行政、司法、軍隊、警

察、情治及其他體制系統，實施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或侵害人權行

為之逮捕、拘禁、酷刑、強暴、偵訊、審理、裁定、判決、執行徒刑、

拘役、感化感訓、槍決、埋葬及其他相關場所」。 

【審定、公告之意義】 

本會審定、公告不義遺址的意義有四： 

其一，還原歷史真相，代表國家承認威權統治時期在該地點所發

生的事件，嚴重侵害人權，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其二，代表國家肯認事件與發生地的歷史價值，應適當保存維護、

詮釋與展示，規劃為具轉型正義意涵的歷史遺址。 

其三、述明不義遺址空間樣態與價值，與相關機關合作啟動保存

與規劃，並鼓勵由下而上行動，促進社會對話。 

其四、全面掌握個案價值到制度設計的各項關鍵，為未來主管機

關示範審定作業，連結未來法制化之需要，俾利移交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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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不義遺址之審定】 

不義遺址之調查、審定作業，係參酌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

金會與國家人權博物館相關委託研究案成果，並綜整本會現地勘查超

過 70 案次、解讀歷史圖資逾千幅、調閱各相關機關檔案與營繕工程

書圖、參照政治案件補賠償等資料，並與口述歷史、學者歷年研究成

果交叉比對，據以辦理多次專家學者書面審查與諮詢會議。再詳斟是

否符合事件證據完整度高、發生地明確、現行產權為公有者（由政府

機關率先投入）等要素，以二二八事件系列遺址為主軸，審定為第一

批不義遺址 25 處。 

二二八事件是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的特定事件，

始於民國 36 年（1947）2 月 27 日發生於臺北的「緝煙事件」，政府

於各地綏靖與清鄉，影響蔓延全臺。第一批 25 處不義遺址，反映了

二二八事件與發生地的歷史記憶與空間敘事，可區分下列樣態： 

1、 統治者於市街攻擊民眾的發生地（如臺北原天馬茶房、新

竹原旭橋、原臺北郵局前等）； 

2、 統治者於政府機關發動鎮壓、開槍掃射或拘禁凌虐民眾的

發生地（如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暨廣場、原基隆要塞司

令部、臺中原干城營區、嘉義市警察局、原高雄要塞司令

部等）； 

3、 統治者為控管特定交通要衝而侵害民眾人權的發生地（如

臺北橋、嘉義原水上機場等）； 

4、 統治者選擇特定港灣、河道，殺戮民眾後直接棄屍的發生

地（如基隆港、臺北橋、臺北南港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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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統治者刻意公開槍決民眾，展現威權暴力的發生地（如基

隆原南榮派出所、雲林虎尾原馬場、前嘉義車站前、臺南

原民生綠園、臺南新營圓環、原高雄市政府、屏東市圓環、

屏東市三角公園等）； 

6、 統治者密裁、虐殺民眾，再棄屍於僻處的發生地（如臺北

南港橋、花蓮鳳林公墓等）。 

7、 戰後及二二八事件期間，政府於體制內設置侵害人權機關，

實施強迫勞動、思想改造的發生地（如原臺灣省警備總司

令部大直勞動訓導營）。 

整體而言，二二八事件相關系列遺址多屬執行鎮壓、法外處決等

開放空間類型，具有難以界定明確範圍的特性，與白色恐怖時期多屬

體制化侵害人權的建物、地景類型，屬性大相逕庭。此體現了臺灣威

權統治時期歷史的複雜面貌，亦昭示空間類型對應至保存維護、標示、

詮釋、展示、教育推廣等措施的多元向度。 

「不義遺址個案資料表」除依《審定要點》項目列表，於「審定

說明」一欄分述「侵害人權事件概述」、「發生地概述」及「審定理

由與法令依據」；並於「相關事項」一欄，說明本會將與相關機關（構）

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不義遺址歷史意義之認識、標明是否有與不義

遺址在地理空間或歷史意義密切相關的法定文化資產、條列重要參考

資料、以現況航照圖呈現「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以利辨識地理特徵、

以適當年份「歷史圖資」呈現事件發生時的歷史空間脈絡，最後放置

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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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進行調查，推動保存法制，並與各權管機關協力合作】 

不義遺址屬於特定時期、具特殊轉型正義意義之空間。原址多難

明確界定範圍、原建物多已消失、改建，抑或為軍警臨時設築之近代

構造物，實難全面由現行文化資產保存法之保存目的與價值基準所肯

認、標舉。故有建立不義遺址保存專法制度之必要性，俾使不義遺址

保存工作能在法律定位明確的條件下，永續推動，並與現行法制相互

搭配。 

再者，為避免在整體不義遺址保存法制完備之前，逕而加諸人民

額外義務或責任，本會亦針對私有產權不義遺址，積極研議最適當的

保存制度。 

本次審定通過的第一批不義遺址清單，只是臺灣各地不義遺址的

一小部分。本會仍將持續蒐整檔案，比對史料，確認地點與事證，滾

動式推進相關法制化工作；並與各處不義遺址現行權管機關（構）合

作，持續推動國家轉型正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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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轉會審定第一批不義遺址個案資料表（25 處） 

項次 案名 頁碼 

1 臺北原天馬茶房前 7 

2 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暨廣場 11 

3 原臺北郵局前 19 

4 臺北橋 25 

5 臺北南港橋 31 

6 原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大直勞動訓導營 37 

7 原臺北縣野柳碼頭 41 

8 原基隆要塞司令部 45 

9 基隆港 51 

10 基隆八堵車站 57 

11 基隆原南榮派出所前 63 

12 新竹原旭橋 69 

13 臺中原干城營區 75 

14 雲林虎尾原馬場 81 

15 嘉義原水上機場 87 

16 嘉義市警察局 93 

17 嘉義車站前 99 

18 臺南原民生綠園 105 

19 臺南新營圓環 111 

20 原高雄要塞司令部 117 

21 原高雄市政府 121 

22 原高雄車站 127 

23 屏東市圓環 133 

24 屏東市三角公園 139 

25 花蓮鳳林公墓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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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北原天馬茶房前 

不義遺址個案資料表 

不義遺址名稱 臺北原天馬茶房前 

昔日名稱 天馬茶房前 

昔日用途 道路 

今日名稱 南京西路 

今日用途 道路 

地址、地號或

位置 
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 187 號前。 

審定說明 

1. 侵害人權事件概述 

二二八事件係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之特定事

件。民國 36 年（1947）2 月 27 日晚上 7 時 30 分臺北市發生

「緝煙事件」，專賣局查緝員葉德根、鍾延洲、趙子健、劉

超群、盛鐵夫、傅學通與 4 名警察前往天馬茶房前查緝私煙，

因對小販林江邁裁量過當且施暴，導致群眾氣憤包圍。查緝

員傅學通為謀脫身，開槍誤擊民眾陳文溪（次日死亡），引

起群眾不滿。查緝員們隨後躲藏至派出所、警察總局、憲兵

隊等處，由於機關包庇查緝員，致使群眾激憤而焚毀車輛、

包圍機關。次日民眾集結遊行前往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請願，

要求懲兇，卻遭長官公署衛士以機槍掃射，數日內影響擴及

全臺，故 2 月 27 日「緝煙事件」為二二八事件導火線。 

2. 發生地概述 

原天馬茶房位於今臺北市南京西路，成立於日治時期昭和 14

年（1939），是當時知名的西餐咖啡店，鄰近大稻埕周圍繁

華商業區。戰後，天馬茶房周遭為私煙販售集中地，曾發生

「緝煙事件」。原建物已拆除改建。 

3. 審定理由與法令依據 

二二八事件中，天馬茶房前曾發生警察執行任務造成民眾傷

亡之情事，嚴重侵害人權，「緝煙事件」影響擴及全臺。本

會依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

不義遺址作業要點》，審定「臺北原天馬茶房前」為不義遺

址。 

公告日期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7 日促轉二字第 1115200029 號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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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項 

1. 「臺北原天馬茶房前」係本會審定、公告之不義遺址，本會得與不義遺址所

在地之地方政府、土地或建物現行管理機關，及各級文化、觀光、教育主管

機關合作，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歷史意義之認識。 

2. 相關連之法定文化資產：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說明： 

3. 重要參考資料： 

（1） 〈調查煙販林江邁〉（民國 36 年 3 月 18 日），《查緝天馬茶房一事

私煙處理情形》，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檔號：A307720000K/0036/523.3/9/1/007/0006-0007。 

（2） 〈查緝私煙〉（民國 36 年 3 月 24 日），《查緝天馬茶房一事私煙處

理情形》，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7720000K/0036/523.3/9/1/003。 

（3）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

：時報文化，頁 47-48。 

（4） 張炎憲、胡慧玲、黎澄貴（1996）〈黃林玉鳳（「德記」店員，見證

者）〉，《淡水河域二二八》，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頁 1

2、18-20。 

（5） 張炎憲、胡慧玲、黎澄貴（1996）〈廖德雄（廖進平三子）〉，《臺

北都會二二八》，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頁 78。 

註：依機關檔案、學術研究、訪談紀錄等性質排列。機關檔案以民國紀年，出版品以西元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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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 

 

 

 

 

 

 

 

 

 

 

 

 

 

說明：不義遺址「臺北原天馬茶房前」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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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圖資 

 

 

 

 

 

 

 

 

 

 

 

 

 

說明：由 1945 年航照影像，可見天馬茶房與圓環、大稻埕碼頭之空間關係。（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

〈美軍航照影像（1945/4/1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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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照片 

 

 

 

 

 

 

 

 

 

 

 

 

 

說明：臺北原天馬茶房前現況。（照片提供：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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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臺北原天馬茶房前現況。（照片提供：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行政院公報　　　　　　　　　　　　　　　　　　　第   卷　第   期　　        　　綜合行政篇行政院公報　　　　　　　　　　　　　　　　　　　第028卷　第033期　　20220222　　綜合行政篇



                                  審定公告第一批不義遺址（25 處） 

 

 

2. 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暨廣場 

不義遺址個案資料表 

不義遺址名稱 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暨廣場 

昔日名稱 行政院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昔日用途 行政機關 

今日名稱 行政院 

今日用途 行政機關 

地址、地號或

位置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 1 號。 

審定說明 

1. 侵害人權事件概述 

二二八事件係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之特定事

件。民國 34 年（1945）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同年 10 月臺灣

省行政長官公署及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設立於臺北，時任行

政長官陳儀未能有效治理，臺灣社會不安持續加劇。36 年

（1947）2 月 27 日發生「緝煙事件」，致使積累已久之民怨

爆發；隔日 2 月 28 日因憲警未回應前晚「緝煙事件」，臺北

民眾遂發動罷工罷市、請願遊行，下午 1 時，遊行者以鑼鼓

為前鋒，自臺北車站向長官公署前進，公署衛士認為群眾欲

衝進長官公署，於樓上架設機槍向下掃射，造成民眾廖竣得

當場身亡、吳炳煌重傷，其他民眾亦有傷亡。行政長官公署

之掃射行為，進一步激化社會不滿，二二八事件於焉擴大。 

2. 發生地概述 

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位於今日臺北市忠孝東路與中山北路

一段交會處，現為行政院。建物原為日治時期昭和 15 年

（1940）建成的臺北市役所，戰後改充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入口位於街廓西南側，周邊道路交會處與圓環形成人群易於

匯集的公共空間。 

3. 審定理由與法令依據 

二二八事件中，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入口處曾發生公署衛士

對群眾掃射之情事，嚴重侵害人權。依據《促進轉型正義條

例》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本

會審定「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暨廣場」為不義遺址。 

公告日期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7 日促轉二字第 1115200029 號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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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項 

1. 「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暨廣場」係本會審定、公告之不義遺址，本會得與不

義遺址所在地之地方政府、土地或建物現行管理機關，及各級文化、觀光、教

育主管機關合作，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歷史意義之認識。 

2. 相關連之法定文化資產： 

■有：中央大樓為國定古蹟「行政院」。 

□無。 

說明：本案不義遺址「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暨廣場」，與國定古蹟「行政

院」在地理空間與歷史意義上皆密切相關。建議相關機關（構）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進行各項程序時，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轉型正義意涵之認識。 

3. 重要參考資料： 

（1） 〈電送臺灣「二二八」暴動概述及暴動經過情報概要計二份由〉（民

國 36 年 5 月 1 日），《拂塵專案附件》，國家安全局，國家發展委員

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803000000A/0036/340.2/5502.3/17/029/0005

。 

（2） 〈據閩台臣監察使楊亮功等呈報調查臺灣事件情形及建議善後辦法

呈請 鑒核由〉（民國 36 年 5 月 5 日），《臺灣二二八事件（2）》，

總統府國史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20200000036

/0036/2212002.58/1/0001/002/0003。 

（3）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

：時報文化，頁 54、300。 

（4） 葛超智（2014）《重譯校註被出賣的臺灣》（詹麗茹、柯翠園譯），

臺北：臺灣教授協會，頁 257-258。 

（5） 張炎憲、胡慧玲、黎澄貴（1996）〈廖進平（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理

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糧食組長，死難者）〉，《臺北都會二二

八》，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頁 79。 

（6） 〈Minister-Counselor of Embassy in China (Butterworth) to the Secr

etary of State〉（1947 年 3 月 1 日），FOREIGN RELATIONS OF T

HE UNITED STATES, 1947,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網頁：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7v07/d3

29（檢索日期：2021 年 3 月 3 日） 

註：依機關檔案、學術研究、訪談紀錄等性質排列。機關檔案以民國紀年，出版品以西元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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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 

 

 

 

 

 

 

 

 

 

 

 

 

 

說明：不義遺址「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暨廣場」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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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圖資 

 

 

 

 

 

 

 

 

 

 

 

 

 

說明：由 1945 年航照影像，可見行政長官公署、圓環及臺北車站的空間關係。（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

〈美軍航照影像（1945/4/1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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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照片 

 

 

 

 

 

 

 

 

 

 

 

 

 

說明：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暨廣場現況。（促轉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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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暨廣場現況。（促轉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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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臺北郵局前 

不義遺址個案資料表 

不義遺址名稱 原臺北郵局前 

昔日名稱 臺北郵局 

昔日用途 郵局 

今日名稱 臺北北門郵局 

今日用途 郵局 

地址、地號或

位置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120 號前。 

審定說明 

1. 侵害人權事件概述 

二二八事件係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之特定事

件。民國 36 年（1947）2 月 27 日臺北發生「緝煙事件」，隔

日民眾發動罷工罷市、請願遊行。下午 1 時，行政長官公署

衛士以機槍掃射接近公署之群眾；下午 2 時，民眾佔領新公

園內臺灣廣播電臺；下午 3 時，警備總司令部宣布戒嚴，軍

警巡邏市區時與民眾衝突不斷。其後，在臺北郵局前聚集的

群眾，再度與軍警發生衝突，軍警開槍掃射，造成民眾傷亡。

二二八事件期間，因軍警攻擊而死於臺北郵局前的民眾，檔

案載有：許瑞庚（28 日下午 7 時）；張安、王東朝、王蘇興

（3 月 1 日下午 1 時）；李石獅（3 月 2 日）等 5 人。 

2. 發生地概述 

臺北郵局位於北門圓環旁，鄰近鐵路管理委員會（今國立臺

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鐵路警察署（今內政部警政署鐵路

警察局）、專賣局臺北支局（今彰化商業銀行臺北分行）、

臺北車站等，屬重要交通樞紐。二二八事件期間，軍警曾向

聚集於臺北郵局前的群眾掃射。 

3. 審定理由與法令依據 

二二八事件中，臺北郵局前曾發生軍警執行任務對群眾掃射

之情事，嚴重侵害人權。本會依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與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審定「原

臺北郵局前」為不義遺址。 

公告日期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7 日促轉二字第 1115200029 號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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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項 

1. 「原臺北郵局前」係本會審定、公告之不義遺址，本會得與不義遺址所在地

之地方政府、土地或建物現行管理機關，及各級文化、觀光、教育主管機關

合作，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歷史意義之認識。 

2. 相關連之法定文化資產： 

■有：臺北市定古蹟「臺北郵局」；國定古蹟「臺北府城—東門、南門、小

南門、北門」、市定古蹟臺灣總督府鐵道部（臺北工場）、市定古蹟「清代

機器局遺構」、市定古蹟「機器局第五號倉庫」、市定古蹟「博愛路 2 號街

屋」、歷史建築「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舊倉庫」。 

□無。 

說明：本案不義遺址「原臺北郵局前」，與法定文化資產臺北市定古蹟「臺

北郵局」在地理空間與歷史意義上皆密切相關；亦與國定古蹟「臺北府城—

東門、南門、小南門、北門」、市定古蹟臺灣總督府鐵道部（臺北工場）、

市定古蹟「清代機器局遺構」、市定古蹟「機器局第五號倉庫」、市定古蹟

「博愛路 2 號街屋」及歷史建築「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舊倉庫」等文化資產，

在地理空間上密切相關。建議相關機關依《文化資產保存法》進行各項程序

時，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轉型正義意涵之認識。 

3. 重要參考資料： 

（1） 〈二二八事變後台胞傷亡調查表〉（民國 36 年 4 月 6 日），《二二

八事件其他》，軍管區司令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05550000C/0036/9999/9/1/003。 

（2）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1994）《二二八事件文獻補錄》，南投：臺灣

省文獻委員會，頁 574。 

（3）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

：時報文化，頁 55、300。 

註：依機關檔案、學術研究、訪談紀錄等性質排列。機關檔案以民國紀年，出版品以西元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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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 

 

 

 

 

 

 

 

 

 

 

 

 

 

說明：不義遺址「原臺北郵局前」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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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圖資 

 

 

 

 

 

 

 

 

 

 

 

 

 

說明：由 1945 年航照影像，可見臺北郵局、臺北車站以及行政長官公署之間的空間關係。 

（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北市百年歷史地

圖」〈美軍航照影像（1945/4/1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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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照片 

 

 

 

 

 

 

 

 

 

 

 

 

 

說明：臺北郵局前概況。（照片提供：翁睿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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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臺北郵局前概況。（促轉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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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北橋 

不義遺址個案資料表 

不義遺址名稱 臺北橋 

昔日名稱 臺北橋 

昔日用途 橋樑 

今日名稱 臺北橋 

今日用途 橋樑 

地址、地號或

位置 

臺北市大同區臺北橋，連接臺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與新北市三重

區重新路一段。 

審定說明 

1. 侵害人權事件概述 

二二八事件係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之特定事

件。民國 36 年（1947）二二八事件期間，臺北橋曾發生民眾

遭軍方攻擊而死傷之情事，如 3 月初林義吉、蔡火旺 2 人遭

軍方嚴刑拷打，手腳反綁、刺傷後自橋上推落淡水河。王水

柳曾目睹橋下堆有眾多屍體，甚有屍首不全者；周吉福目睹

憲兵綁石於人身再推落河中；廖德雄曾遭士兵開槍；周塗生

表述當時民眾往來臺北橋須受士兵盤查，但常遭洗劫，甚至

遭殺害。 

2. 發生地概述 

臺北橋橫跨淡水河，原為創建於清領時期的鐵道橋樑，日治

時期大正 10 年（1921）重建成鋼桁架橋，為淡水河兩岸重要

連結。二二八事件期間，民眾屢遭軍方攻擊事件，即發生在

上述鋼桁架橋，橋墩和橋面後已改建。 

3. 審定理由與法令依據 

二二八事件期間，臺北橋曾發生軍警執行任務造成無辜民眾

傷亡等情事，嚴重侵害人權。本會依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審定「臺

北橋」為不義遺址。 

公告日期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7 日促轉二字第 1115200029 號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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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項 

1. 「臺北橋」係本會審定、公告之不義遺址，本會得與不義遺址所在地之地方

政府、土地或建物現行管理機關，及各級文化、觀光、教育主管機關合作，

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歷史意義之認識。 

2. 相關連之法定文化資產：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說明： 

3. 重要參考資料： 

（1）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

：時報文化，頁 265。 

（2） 陳美妃、曾士榮、林玉茹（1993）〈王水柳先生訪問紀錄〉，《口述

歷史》第 4 期，頁 127-130 

（3） 張炎憲、胡慧玲、黎澄貴（1995）〈周吉成（賣烤番薯少年，死難者

）〉，《淡水河域二二八》，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頁 37-3

8。 

（4） 張炎憲、胡慧玲、黎中光（2015）〈周淵過（豆干工人，死難者）〉

，《臺北南港二二八》，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頁 29。 

（5） 新北市二二八總會（2017）《走出悲情：傷痕二二八記實口述歷史（

第一集）》，新北：新北市二二八總會，頁 91-95。 

註：依機關檔案、學術研究、訪談紀錄等性質排列。機關檔案以民國紀年，出版品以西元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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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 

 

 

 

 

 

 

 

 

 

 

 

 

 

說明：不義遺址「臺北橋」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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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圖資 

 

 

 

 

 

 

 

 

 

 

 

 

 

說明：由 1948 年航照影像，可見臺北橋與淡水河兩岸之空間關係。右下另可見負責北部綏靖的

憲兵第四團團部所在。（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

〈美軍航照影像（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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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照片 

 

 

 

 

 

 

 

 

 

 

 

 

 

說明：臺北橋現況。（照片提供：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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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臺北橋現況。（促轉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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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臺北南港橋 

不義遺址個案資料表 

不義遺址名稱 臺北南港橋 

昔日名稱 南港橋 

昔日用途 橋樑 

今日名稱 南港橋 

今日用途 橋樑 

地址、地號或

位置 
連接今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與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審定說明 

1. 侵害人權事件概述 

二二八事件係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之特定事

件。民國 36 年（1947）2 月 27 日臺北發生「緝煙事件」，二

二八事件影響全臺。3 月 15 日凌晨，南港橋邊傳出槍聲數響，

清早鄰近居民蘇溪圳於橋下林叢處發現法院推事吳鴻麒、專

賣局課長林旭屏、鄭聰、周淵過及林定枝等 8 具屍體（另有

3 位死者姓名不詳）；同日下午吳鴻麒與林旭屏親屬隨鄰長

到場，親見遺體雙手雙腳被綁，雙眼遭矇，口塞布條，身上

多處傷痕，其中一人脖子遭斬斷。 

2. 發生地概述 

南港橋橫跨基隆河支流大坑溪，為臺北市通往基隆的必經之

處，南側鄰近縱貫線鐵路。二二八事件期間，曾為棄屍之地。

原橋體經多次改建與拓寬，今尚留有舊橋墩遺構。 

3. 審定理由與法令依據 

二二八事件中，南港橋曾發生民眾遭不當逮捕後，未經公平

審判即處決，或因不當武力致死而遭草草棄屍之情事，嚴重

侵害人權，本會依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與《促進轉型正

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審定「臺北南港橋」為

不義遺址。 

公告日期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7 日促轉二字第 1115200029 號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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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項 

1. 「臺北南港橋」係本會審定、公告之不義遺址，本會得與不義遺址所在地之

地方政府、土地或建物現行管理機關，及各級文化、觀光、教育主管機關合

作，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歷史意義之認識。 

2. 相關連之法定文化資產：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說明： 

3. 重要參考資料： 

（1） 〈臺北市南港地方發現被殺屍體八具內有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與專

賣局專員科長及不知名者，事因人民生命保障與地方治安，自應撤查

緝凶嚴辦〉（民國 36 年 3 月 20 日），《「二二八」事變推事吳鴻麒

等被殺案》，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檔號：A301010000C/0036/057.43/33/1/001/0002。 

（2） 〈呈〉（民國 36 年 4 月 3 日），《「二二八」事變推事吳鴻麒等被殺

案》，內政部警政署，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101

0000C/0036/057.43/33/1/005/0009-0010。 

（3） 〈為長子周淵過為不諳事情被槍斃懇請搜其因由為民伸冤由〉（民國

36 年 4 月 3 日），《「二二八」事變推事吳鴻麒等被殺案》，內政部

警政署，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1010000C/0036/0

57.43/33/1/005/0015。 

（4）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

：時報文化，頁 295。 

（5） 陳美妃、曾雅蘭（1993）〈林勳彥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

4 期，頁 159-164。 

（6） 張炎憲、胡慧玲、黎中光（2015）《臺北南港二二八》，臺北：吳三

連臺灣史料基金會，頁 23、35、60。 

註：依機關檔案、學術研究、訪談紀錄等性質排列。機關檔案以民國紀年，出版品以西元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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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 

 

 

 

 

 

 

 

 

 

 

 

 

 

說明：不義遺址「臺北南港橋」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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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圖資 

 

 

 

 

 

 

 

 

 

 

 

 

 

說明：由 1945 年航照影像，可見南港橋周邊尚未密集開發。（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

〈美軍航照影像（1945/4/23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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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照片 

 

 

 

 

 

 

 

 

 

 

 

 

 

說明：南港橋現況。（促轉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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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南港橋現況。（促轉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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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原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大直勞動訓導營 

不義遺址個案資料表 

不義遺址名稱 原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大直勞動訓導營 

昔日名稱 大直勞動訓導營  

昔日用途 感訓機構 

今日名稱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今日用途 軍事機關 

地址、地號或

位置 
臺北市中山區，現為國防部海軍司令部營區中正堂。 

審定說明 

1. 侵害人權事件概述 

原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大直勞動訓導營，係政府於體制內設

置的強制勞動、強制思想改造之大規模侵害人權場所。初成

立於民國 35 年（1946）4 月，原是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為全

省無業流氓之管訓而創辦，營區訓練分思想、生活與工作三

類。6 月 1 日開訓時計 570 位隊員，營方得依受訓者是否「改

過自新」，決定其受訓時間長短，半年後可結訓者僅 167 人，

餘者繼續受訓，另收第二期隊員 300 名。民國 36 年（1947）

二二八事件期間，專納二二八事件參與者，曾電令各縣市警

察局：「除罪惡重大應依法處以嚴刑外，其餘一律捕送臺北

大直勞動訓導營管訓」、「為本次參加事變之暴徒應翔實查

明捕送管訓並具報由並施以思想教化或強制勞動」。二二八

見證者賴松輝證述自身遭逮捕後，雖經軍事法庭審問，但未

經宣判即送往此處受訓，每天讀三民主義，搬石頭去圍籬

笆......；另一見證者陳金灶因參與民軍組織而遭逮捕，轉送至

此。 

2. 發生地概述 

原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大直勞動訓導營位於臺北市大直，建

物原為日治時期昭和 19 年（1944）5 月設立的「臺北第一青

年特別鍊成所」，東側鄰近第六戰俘營。民國 35 年（1946）

4 月改充大直勞動訓導營。原建物已拆除改建，原址今為國

防部海軍司令部中正堂。 

3. 審定理由與法令依據 

戰後初期，原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大直勞動訓導營曾發生民

眾未經公平審判而遭捕送，實施強制勞動、限制思想自由等

情事，二二八事件後更加大規模捕送民眾，嚴重侵害人權。

本會依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

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審定「原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大直

勞動訓導營」為不義遺址。 

公告日期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7 日促轉二字第 111520002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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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相關事項 

1. 「原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大直勞動訓導營」係本會審定、公告之不義遺址，

本會得與不義遺址所在地之地方政府、土地或建物現行管理機關，及各級文

化、觀光、教育主管機關合作，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歷史意義之認識。 

2. 相關連之法定文化資產：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說明： 

3. 重要參考資料： 

（1） 〈為本次參加事變之暴徒應翔實查明補送管訓並具報由〉（民國 36 年

3 月 24 日至民國 36 年 8 月 16 日），《逮捕奸暴人犯卷》，臺中市政

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76590000A/0036/192-3

/1/3/004。 

（2） 黃翔瑜（2017）《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廿一）：臺中縣政府檔案》

，臺北：國史館，頁 303-334。 

（3）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辦公室（不詳）《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沿革史

第一輯》（民國 34 年 9 月 1 日起至民國 51 年 6 月 30 日止），臺北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頁 57。 

（4）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1989）《警備在臺建軍史（上冊）》，國防部後

備指揮部藏。頁 2-3。 

（5） 林瑋婷（2011）《臺灣戰後流氓控制（1945-2009）—一個社會學的考

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碩士論文，頁 51。 

（6） 張炎憲、王逸石、王昭文、高淑媛（2011）〈賴松輝（後壁國小校長

，見證者）〉；〈陳溪水（攝影師，見證者）〉，《嘉義北回二二八

》，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頁 224。 

註：依機關檔案、學術研究、訪談紀錄等性質排列。機關檔案以民國紀年，出版品以西元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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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 

 

 

 

 

 

 

 

 

 

 

 

 

 

 

 

 

 

 
說明：現況正射影像圖涉及國防機敏營區，故不予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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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圖資 

 

 

 
 

 

 

 

說明：由 1945 年航照影像，可見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大直勞動訓導營原址。（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北市百年歷史地

圖」〈美軍航照影像（1945/6/17 攝）〉。 

 

 

 

6. 照片 

說明：照片涉及國防機敏營區，故不予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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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原臺北縣野柳碼頭 

不義遺址個案資料表 

不義遺址名稱 原臺北縣野柳碼頭 

昔日名稱 野柳碼頭 

昔日用途 漁港 

今日名稱 港西路 

今日用途 漁港道路 

地址、地號或

位置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里港西路 78 號之 1。 

審定說明 

1. 侵害人權事件概述 

二二八事件係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之特定事

件。民國 36 年（1947）2 月 27 日臺北發生「緝煙事件」，政

府於二二八事件期間綏靖與清鄉，影響全臺。4 月 22 日發布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設臺灣省政府，5 月 16 日首任省主席

魏道明宣布解嚴。金山、野柳時為基隆要塞司令部管轄範圍，

軍隊駐屯金山砲台，據萬里鄉公所向臺北縣政府呈報二二八

事變經過情形與口述證據，因受瑪鍊派出所槍枝遭奪一事牽

連， 3 月 6 日林阿土、陳成子等人遭警方逮捕，當晚 2 人脫

逃後藏匿山區，4 月 6 日夜再遭警方捕送金山砲台，由國軍

究辦，5 月 27 日在野柳碼頭漁會廣場槍決。 

2. 發生地概述 

野柳碼頭位於今新北市萬里區，原野柳漁會位置現為仍運作

的製冰廠。戰後金山、野柳為基隆要塞司令部管轄範圍，國

軍駐屯金山砲台，二二八事件後清鄉期間，發生軍方於野柳

碼頭槍決民眾之情事。 

3. 審定理由與法令依據 

民國 36 年（1947）二二八事件後清鄉期間，即使 5 月 16 日

已解嚴，野柳碼頭仍發生民眾未經公平審判而遭軍方處決之

情事，嚴重侵害人權。本會依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與《促

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審定「原臺北

縣野柳碼頭」為不義遺址。 

公告日期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7 日促轉二字第 1115200029 號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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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項 

1. 「原臺北縣野柳碼頭」係本會審定、公告之不義遺址，本會得與不義遺址所

在地之地方政府、土地或建物現行管理機關，及各級文化、觀光、教育主管

機關合作，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歷史意義之認識。 

2. 相關連之法定文化資產：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說明： 

3. 重要參考資料： 

（1） 〈電知將二二八事變經過情形詳細以憑彙辦〉（民國 36年 4月 28日

），《二二八事變案卷》，臺北縣政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藏，檔號：A376410000A/0036/111/66/1/007。 

（2）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1994）《二二八事件文獻補錄》，南投：臺灣

省文獻委員會，頁 563。 

（3） 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1994）〈林阿土（礦工，死難者）〉；〈

陳成子（收廢鐵商人，死難者）〉，《基隆雨港二二八》，臺北：吳

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頁 251-252。 

註：依機關檔案、學術研究、訪談紀錄等性質排列。機關檔案以民國紀年，出版品以西元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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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 

 

 

 

 

 

 

 

 

 

 

 

 

 

說明：不義遺址「原臺北縣野柳碼頭」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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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圖資 

說明：由 1948 年航照影像，可見野柳碼頭、舊野柳漁會及廣場之空間關係。（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早期舊航照影像

查詢系統（舊版）」，圖號：48-M0577-097。 

6. 照片 

說明：原臺北縣野柳碼頭現況。（促轉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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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原基隆要塞司令部 

不義遺址個案資料表 

不義遺址名稱 原基隆要塞司令部 

昔日名稱 基隆要塞司令部 

昔日用途 軍事機關 

今日名稱 原基隆要塞司令部 

今日用途 休閒、文教類建築物 

地址、地號或

位置 
基隆市中正區祥豐街 46 號。 

審定說明 

1. 侵害人權事件概述 

二二八事件係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之特定事

件。民國 36 年（1947）2 月 27 日臺北發生「緝煙事件」，基

隆市因鄰近臺北，28 日傍晚基隆市區已有軍民衝突，基隆要

塞司令部負責維持治安任務，3 月 1 日基隆戒嚴，市參議會

舉行臨時大會，提出臺灣自治、經濟改革等方案。2 日解嚴，

但軍警民衝突仍未止。8 日下午，基隆要塞司令部以民眾迫

近為由，當即槍殺 9 名民眾。9 日，基隆再度戒嚴，國軍整

編第廿一師四三八團開抵基隆港，重新佈署兵力，在瑞芳、

金瓜石、淡水中學、八堵基隆中學等處分路鎮壓、攻擊民眾。

至 3 月中旬，軍方以「暴動」或「通匪」之名，於基隆要塞

司令部關押民眾，其中如郭守義、林註宜、陳清枝、簡錦文、

陳雨田等 5 人就地槍決。 

2. 發生地概述 

原基隆要塞司令部位於今基隆市中正區，鄰近基隆港。日治

時期明治 36 年（1903）設立基隆要塞司令部，為北臺灣最高

軍事指揮中心，當時管轄範圍涵蓋基隆、澳底、金山、淡水、

新竹、後龍等地區，司令部廳舍建成於昭和 4 年（1929）。

戰後由國民政府接收，正式設立基隆要塞司令部，由史宏熹

擔任司令，歸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指揮。二二八事件期間，

曾為發動鎮壓、處決民眾之地。 

3. 審定理由與法令依據 

二二八事件期間，基隆要塞司令部曾發動鎮壓，並發生民眾

未經公平審判而遭處決等情事，嚴重侵害人權。本會依據《促

進轉型正義條例》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

業要點》，審定「原基隆要塞司令部」為不義遺址。 

公告日期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7 日促轉二字第 1115200029 號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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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項 

1. 「原基隆要塞司令部」係本會審定、公告之不義遺址，本會得與不義遺址所

在地之地方政府、土地或建物現行管理機關，及各級文化、觀光、教育主管

機關合作，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歷史意義之認識。 

2. 相關連之法定文化資產： 

■有：基隆市定古蹟「基隆要塞司令部」、基隆市定古蹟「基隆要塞司令部

校官眷舍」、基隆市定古蹟「基隆要塞司令官邸」。 

□無。 

說明：本案不義遺址「原基隆要塞司令部」，與三處基隆市法定文化資產：

市定古蹟「基隆要塞司令部」、市定古蹟「基隆要塞司令部校官眷舍」、市

定古蹟「基隆要塞司令官邸」，在地理空間與歷史意義上皆密切相關。本會

建議相關機關（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進行各項程序時，以適當方式促

進社會對其轉型正義意涵之認識。 

3. 重要參考資料： 

（1） 〈電報基隆執行戒嚴後之情形〉（民國 36 年 3 月 2 日），《二二八

事件綏靖執行及處理報告之一》，軍管區司令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

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550000C/0036/9999/4/1/007/0001。 

（2） 〈基隆市仁愛區二二八事件民眾暴民死傷調查表〉（民國 36 年 3 月

26 日），《二二八事件》，基隆市政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藏，檔號：A376570000A/0036/192.6/0/2/015/0005。 

（3） 〈中正區正砂里二二八事件民眾暴徒死傷調查表〉（民國 36 年 3 月

28 日），《二二八事件》，基隆市政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藏，檔號：A376570000A/0036/192.6/0/1/013/0029。 

（4） 〈信義區二二八事件機關損失死傷調查表〉（民國 36 年 3 月 31 日）

，《二二八事件》，基隆市政府，檔號：A376570000A/0036/192.6/0/

2/015。 

（5） 〈于右任院長呈蔣主席〉（民國 36 年 5 月 5 日），《臺灣二二八事

件（2）》，總統府國史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

202000000A/0036/2212002.58/1/001/002/0010-0011。 

（6） 〈臺南市等十四縣市二二八事變逮捕暴亂人犯及已處理情形名冊〉（

民國 36 年 5 月 23 日），《二二八事件案犯處理之一》，軍管區司令

部，檔號：A305550000C/0036/9999/8/1/025/0000322390047。 

（7） 〈臺灣二二八事變基隆區綏靖報告書〉（民國 36 年 5 月 31 日），《

二二八事件案犯處理之一》，軍管區司令部，檔號：A305550000C/00

36/9999/4/2/018/0003。 

（8） 〈電催確查該市參加事變各級人員〉（民國 36 年 8 月 11 日），《二

二八事件》，基隆市政府，檔號：A376570000A/0036/192.6/0/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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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

時報文化，頁 330-331。 

（10）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1994）《二二八事件文獻補錄》，南投：臺灣

省文獻委員會，頁 559。 

（11） 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1994）〈郭守義（基隆名醫，死難者）〉，

《基隆雨港二二八》，臺北：自立晚報，頁 113-116。 

註：依機關檔案、學術研究、訪談紀錄等性質排列。機關檔案以民國紀年，出版品以西元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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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 

 

 

 

 

 

 

 

 

 

 

 

 

說明：不義遺址「原基隆要塞司令部」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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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圖資 

 

 

 

 

 

 

 

 

 

 

 

 

 

說明：由 1947 年航照影像，可見基隆要塞司令部與基隆港之空間關係。（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早期舊航照影像

查詢系統（舊版）」，圖號：47-M7087-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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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照片 

 

 

 

 

 

 

 

 

 

 

 

說明：原基隆要塞司令部整修前狀況。（照片提供：蕭文杰） 

 

 

 

 

 

行政院公報　　　　　　　　　　　　　　　　　　　第   卷　第   期　　        　　綜合行政篇行政院公報　　　　　　　　　　　　　　　　　　　第028卷　第033期　　20220222　　綜合行政篇



                                  審定公告第一批不義遺址（25 處） 

 

 

9. 基隆港 

不義遺址個案資料表 

不義遺址名稱 基隆港 

昔日名稱 基隆港 

昔日用途 港埠設施 

今日名稱 基隆港 

今日用途 港埠設施 

地址、地號或

位置 
基隆港東西岸碼頭、三沙灣、田寮河等帶狀範圍。 

審定說明 

1. 侵害人權事件概述 

二二八事件係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之特定事

件。民國 36 年（1947）2 月 27 日臺北發生「緝煙事件」，基

隆市因鄰近臺北，傍晚市區已發生軍民衝突。3 月 1 日基隆

戒嚴，市參議會舉行臨時大會，由副議長楊元丁主持，提出

臺灣自治、經濟改革方案等要求。2 日解嚴，但軍警民之間衝

突未止。4 日上午 9 時，由 16 個人民團體組織「二二八事件

處理委員會基隆分會」（處委會），推舉市參議會正、副議

長黃樹水、楊元丁，分任處委會正、副主任委員。惟處委會

已遭情治人員滲透，且當時有中央派兵鎮壓之說，臺灣社會

不安持續加劇。9 日，國軍整編第廿一師四三八團開進基隆

港，在基隆要塞部隊支援下，向岸上群眾掃射，造成慘重傷

亡，隨後也展開綏靖。已知陳屍於基隆港周遭海面者有市參

議會副議長楊元丁，中山區之陳阿獅、張明、甘清波，仁愛

區之林壽山、陳琦穎、林𨮤鈿、曾兩傳、黃樹旺、楊國仁、

吳彬男、林漢強、林寶琛、陳石、楊德慶，安樂區之傅明長、

陳萬成、楊添丁、李坤飛，信義區之林清泉、謝福清、陳朝

輝、廖阿金，中正區之陳老九、李奇財等 25 人，另有其他民

眾手腳遭以鐵線穿過、綑綁，於港邊槍決後棄屍於海。 

2. 發生地概述 

基隆港位在今基隆市，為北臺灣首要海運樞紐，經日治時期

築港工程後，為一長約 2,000 公尺，寬約 400 公尺之狹長水

道，範圍涵括東西岸碼頭、三沙灣、田寮河等帶狀區域。二

二八事件期間，國軍整編第廿一師自基隆港登陸，展開綏靖，

河岸、碼頭與港內海面成為處決、棄屍現場。 

3. 審定理由與法令依據 

二二八事件期間，基隆港曾發生軍警執行任務造成無辜民眾

傷亡之情事，嚴重侵害人權。本會依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審定「基

隆港」為不義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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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期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7 日促轉二字第 1115200029 號

公告 

相關事項 

1. 「基隆港」係本會審定、公告之不義遺址，本會得與不義遺址所在地之地方

政府、土地或建物現行管理機關，及各級文化、觀光、教育主管機關合作，

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轉型正義意涵之認識。 

2. 相關連之法定文化資產： 

■有：基隆市歷史建築「基隆港西二西三碼頭倉庫（含空橋）」。 

□無。 

說明：本案不義遺址「基隆港」，與基隆市歷史建築「基隆港西二西三碼頭

倉庫（含空橋）」，在地理空間與歷史意義上皆密切相關。本會建議相關機

關（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進行各項程序時，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認識

對其轉型正義意涵之認識。 

3. 重要參考資料： 

（1） 〈電報基隆執行戒嚴後之情形〉（民國 36 年 3 月 2 日），《二二八

事件綏靖執行及處理報告之一》，軍管區司令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

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550000C/0036/9999/4/1/007/0001。 

（2） 〈本局召集分局各派警長區長各里長協助奸匪會議派員指導〉（民國

36 年 3 月 26 日），《二二八事件》，基隆市政府，國家發展委員會

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76570000A/0036/192.6/0/1/013。 

（3） 〈中正區入船里二二八事件民眾暴徒死傷調查表〉（民國 36 年 3 月

28 日），《二二八事件》，基隆市政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藏，檔號：A376570000A/0036/192.6/0/1/013/0027。 

（4） 〈信義區二二八事件民眾暴徒死傷調查表〉（民國 36 年 3 月 31 日）

，《二二八事件》，基隆市政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

號：A376570000A/0036/192.6/0/2/015/0004。 

（5） 〈基隆市仁愛區二二八事件民眾暴徒死傷調查表〉（民國 36 年 3 月

31 日），《二二八事件》，基隆市政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藏，檔號：A376570000A/0036/192.6/0/2/015/0005-0006。 

（6） 〈基隆市中山區二二八事件民眾暴徒死傷調查表〉（民國 36 年 3 月

31 日），《二二八事件》，基隆市政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藏，檔號：A376570000A/0036/192.6/0/2/015/0008-0009。 

（7） 〈基隆市安樂區二二八事件民眾暴徒死傷調查表〉（民國 36 年 3 月

31 日），《二二八事件》，基隆市政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藏，檔號：A376570000A/0036/192.6/0/2/015/0011。 

（8） 〈臺灣二二八事變基隆區綏靖報告書〉（民國 36 年 5 月 31 日），《

二二八事件綏靖執行及處理報告之一》，軍管區司令部，國家發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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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550000C/0036/9999/4/2/018/0003。 

（9） 〈檢陳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主要成員清查情形表乙份〉（民國 77

年 7 月 13 日），《拂塵專案工作支援》，國家安全局，國家發展委

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803000000A/0072/C300170/0001/03/00

4。 

（10）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

（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

念基金會，頁 34-35。 

（11）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

北：時報文化。 

（12） 吳文星、陳君愷（1993）〈周金波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

4 期，頁 243-248。 

（13） 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1994）《基隆雨港二二八》，臺北：自立

晚報。 

（14） 張炎憲、胡慧玲、黎澄貴（1996）〈林阿和（西藥房員工，死難者）〉，

《淡水河域二二八》，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頁 236-237。 

（15） 莊國治、陳正良、周振才（2005）《一甲子的沈．譴證言》，基隆：

基隆市二二八關懷協會，頁 125。 

註：依機關檔案、學術研究、訪談紀錄等性質排列。機關檔案以民國紀年，出版品以西元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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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 

 

 

 

 

 

 

 

 

 

 

說明：不義遺址「基隆港」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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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圖資 

 

 

 

 

 

 

 

 

 

 

說明：由 1947 年航照影像，可見基隆港、田寮河與基隆要塞司令部之空間關係。（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早期舊航照影像

查詢系統（舊版）」，圖號：47-M7087-019。 

 

 

 

 

 

 

 

 

 

 

 

 

 

行政院公報　　　　　　　　　　　　　　　　　　　第   卷　第   期　　        　　綜合行政篇行政院公報　　　　　　　　　　　　　　　　　　　第028卷　第033期　　20220222　　綜合行政篇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0.07.30 更新）             

 

 

6. 照片 

 

 

 

 

 

 

 

 

 

 

說明：基隆港現況。（促轉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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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基隆八堵車站 

不義遺址個案資料表 

不義遺址名稱 基隆八堵車站 

昔日名稱 八堵車站 

昔日用途 車站 

今日名稱 八堵車站 

今日用途 車站 

地址、地號或

位置 
基隆市暖暖區八堵路 142 號。 

審定說明 

1. 侵害人權事件概述 

二二八事件係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之特定事

件。民國 36 年（1947）2 月 27 日臺北發生「緝煙事件」，基

隆因鄰近臺北，28 日傍晚基隆市區已有軍民衝突。3 月 1 日

上午 7 時，欲前往基隆採購的士兵在福隆車站搭車時與民眾

發生衝突，到了八堵車站再遇衝突，埋下八堵車站事件導火

線。3 月 11 日上午，兩輛軍用卡車載運士兵至八堵車站，見

人即開槍，致使謝清鳳、陳境淇、湯振平、鄧順兼、張水連

等 5 人慘遭殺害或被刺死；八堵車站站長李丹修、副站長許

朝宗，及站務人員蘇水木、黃清江、周春賢、王桂良、廖明

華、蘇兩城、林天助、林輝龍等 10 人則遭士兵強押上車，自

此下落不明。 

2. 發生地概述 

八堵車站位於今基隆市暖暖區，鄰近基隆河，屬於臺灣鐵路

管理局縱貫線、宜蘭線的分歧站。八堵車站建物沿用日治時

期既存站體，周圍有站務人員宿舍，二二八事件期間為當時

公共交通樞紐，遂成為軍警攻擊群眾之地。 

3. 審定理由與法令依據 

二二八事件期間，八堵車站曾發生民眾未經公平審判，即遭

軍警施以不當武力致死，或遭政府機關不當逮捕後就此失蹤

等情事，嚴重侵害人權。本會依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與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審定「基

隆八堵車站」為不義遺址。 

公告日期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7 日促轉二字第 1115200029 號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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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項 

1. 「基隆八堵車站」係本會審定、公告之不義遺址，本會得與不義遺址所在地

之地方政府、土地或建物現行管理機關，及各級文化、觀光、教育主管機關

合作，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歷史意義之認識。 

2. 相關連之法定文化資產：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說明： 

3. 重要參考資料： 

（1） 〈前八堵站站長李丹修等生死不明期中支薪事宜〉（民國 36 年 5 月

3 日），《二二八事變案》，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國家發展委員

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15180000M/0036/027-2/1/1/006/0004。 

（2）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

：時報文化，頁 332。 

（3） 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1993）《悲情車站二二八》，臺北：自立

晚報。 

（4） 1993 年 2 月，八堵車站罹難站長李丹修、副站長許朝宗的遺族推動建

碑，1994 年完成八堵站二二八紀念碑。 

註：依機關檔案、學術研究、訪談紀錄等性質排列。機關檔案以民國紀年，出版品以西元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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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 

 

 

 

 

 

 

 

 

 

 

 

 

 

說明：不義遺址「基隆八堵車站」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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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圖資 

 

 

 

 

 

 

 

 

 

 

 

 

 

說明：由 1947 年航照影像，可見八堵車站屬於縱貫線、宜蘭線的分歧站。（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早期舊航照影像

查詢系統（舊版）」，圖號：47-M7087-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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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照片 

 

 

 

 

 

 

 

 

 

 

 

 

 

說明：基隆八堵車站月台現況。（促轉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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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基隆八堵車站旁二二八罹難員工紀念碑。（促轉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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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基隆原南榮派出所前 

不義遺址個案資料表 

不義遺址名稱 基隆原南榮派出所前 

昔日名稱 南榮派出所 

昔日用途 開放空間 

今日名稱 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南榮路派出所前 

今日用途 開放空間 

地址、地號或

位置 
基隆市仁愛區南榮路 225 號前。 

審定說明 

1. 侵害人權事件概述 

二二八事件係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之特定事

件。民國 36 年（1947）2 月 27 日臺北發生「緝煙事件」，基

隆因鄰近臺北，28 日傍晚基隆市區已有軍民衝突。3 月 1 日

基隆戒嚴，市參議會舉行臨時大會，提出臺灣自治、經濟改

革方案等要求；2 日解嚴，但軍警民之間衝突未止。9 日國軍

整編第廿一師四三八團開進基隆港，基隆要塞司令部遂重新

佈署，展開綏靖。基隆市民許登瑞、李老福、邱宗耀、葉杜

傳等 4 人被冠以「暴徒」名義，於南榮派出所前槍決。 

2. 發生地概述 

南榮派出所位於今基隆市仁愛區，戰後建物沿用日治時期警

官派出所，後已改建。前方為二二八事件期間連結基隆港、

基隆市區及八堵、七堵地區之重要幹道，軍警在此公開槍決

民眾。 

3. 審定理由與法令依據 

二二八事件期間，南榮派出所前方曾發生民眾遭政府機關未

經正當程序逮捕、公開處決等情事，嚴重侵害人權。本會依

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

遺址作業要點》，審定「基隆原南榮派出所前」為不義遺址。 

公告日期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7 日促轉二字第 1115200029 號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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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項 

1. 「基隆原南榮派出所前」係本會審定、公告之不義遺址，本會得與不義遺址

所在地之地方政府、土地或建物現行管理機關，及各級文化、觀光、教育主

管機關合作，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歷史意義之認識。 

2. 相關連之法定文化資產：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說明： 

3. 重要參考資料： 

（1） 〈基隆市仁愛區二二八事件民眾暴民死傷調查表〉（民國 36 年 3 月

26 日），《二二八事件》，基隆市政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藏，檔號：A376570000A/0036/192.6/0/2/015/0005-0006。 

（2） 〈臺灣二二八事變基隆區綏靖報告書〉（民國 36 年 5 月 31 日），《

二二八事件綏靖執行及處理報告之一》，軍管區司令部，國家發展委

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550000C/0036/9999/4/2/018/0003。 

（3） 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1994）〈許登瑞（造船公司職員，死難者

）〉，《基隆雨港二二八》，臺北：自立晚報，頁 143。 

註：依機關檔案、學術研究、訪談紀錄等性質排列。機關檔案以民國紀年，出版品以西元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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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 

 

 

 

 

 

 

 

 

 

 

 

 

 

說明：不義遺址「基隆原南榮派出所前」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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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圖資 

 

 

 

 

 

 

 

 

 

 

 

 

 

說明：由 1947 年航照影像，可見南榮派出所、基隆港與八堵車站之空間關係。（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早期舊航照影像

查詢系統（舊版）」，圖號：47-M7087-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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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定公告第一批不義遺址（25 處） 

 

 

6. 照片 

 

 

 

 

 

 

 

 

 

 

 

 

 

說明：基隆原南榮派出所前現況。（照片提供：翁睿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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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基隆原南榮派出所前現況。（照片提供：草根意識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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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竹原旭橋 

不義遺址個案資料表 

不義遺址名稱 新竹原旭橋 

昔日名稱 旭橋 

昔日用途 橋樑 

今日名稱 成功橋 

今日用途 橋樑 

地址、地號或

位置 
新竹市東區中央路與府後街交會處。 

審定說明 

1. 侵害人權事件概述 

二二八事件係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之特定事

件。民國 36 年（1947）2 月 27 日臺北「緝煙事件」後，二二

八事件影響全臺。3 月 2 日上午，新竹民眾於城隍廟聚集、

抗爭，市區發生多起衝突，進而影響法院、官署運作。軍警

搭乘架設機槍的卡車出巡因應，下午三點巡至旭橋一帶，與

民眾發生衝突，軍警遂開槍掃射。計有鄭金財、林錦登、黃

錦隆、陳福來、鄭榮熙、盧寶鳳等 8 人（另有 2 位死者姓名

不詳）當場死亡，另有楊丁發、仰再傳、施儒珍等 3 人以及

其他民眾傷勢不等。 

2. 發生地概述 

新竹原旭橋橫跨原竹塹城護城河東門段，位於今新竹市東區

中央路與府後街交會處，今名成功橋。旭橋為日治時期創建

的橋樑，為新竹市官署群與東北側官舍群之間的必經通道。 

3. 審定理由與法令依據 

二二八事件中，旭橋曾發生軍警執行任務造成無辜民眾傷亡

之情事，嚴重侵害人權。本會依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與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審定「新

竹原旭橋」為不義遺址。 

公告日期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7 日促轉二字第 1115200029 號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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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項 

1. 「新竹原旭橋」係本會審定、公告之不義遺址，本會得與不義遺址所在地之

地方政府、土地或建物現行管理機關，及各級文化、觀光、教育主管機關合

作，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歷史意義之認識。 

2. 相關連之法定文化資產： 

■有：國定古蹟「新竹州廳」、市定古蹟「新竹市役所」、市定古蹟「新竹

市消防博物館」、市定古蹟「新竹州警察局高等官舍」。 

□無。 

說明：本案不義遺址「新竹原旭橋」，與四處法定文化資產：國定古蹟「新

竹州廳」、市定古蹟「新竹市役所」、市定古蹟「新竹市消防博物館」、市

定古蹟「新竹州警察局高等官舍」，在地理空間與歷史意義上皆密切相關。

本會建議相關機關（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進行各項程序時，以適當方

式促進社會認識對其轉型正義意涵之認識。 

3. 重要參考資料： 

（1） 〈新竹市警察局處理暴徒經過概況〉（民國 36 年 3 月 6 日），《拂

塵專案附件》，國家安全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803000000A/0036/340.2/5502.3/17/005。 

（2） 〈為呈送本部第三總台二二八事件新竹市事變經過及處理情形報告

書一份〉（民國 36 年 4 月 2 日），《二二八事件綏靖執行及處理報

告之一》，軍管區司令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

305550000C/0036/9999/4/1/048/0003。 

（3） 許雪姬主編（2016）《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 （三）》，臺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4）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

：時報文化，頁 78。 

（5） 張炎憲、許明薰、楊雅慧、陳鳳華（2002）《新竹風城二二八》，新

竹：新竹市政府文化局。 

（6） 陳儀深／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民國 106 年）《二二八與

白色恐怖相關受難者暨家屬口述歷史計畫案報告書》，國家人權博物

館籌備處，未出版。 

註：依機關檔案、學術研究、訪談紀錄等性質排列。機關檔案以民國紀年，出版品以西元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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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 

 

 

 

 

 

 

 

 

 

 

 

 

 

說明：不義遺址「新竹原旭橋」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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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圖資 

 

 

 

 

 

 

 

 

 

 

 

 

 

說明：由 1947 年航照影像，可見旭橋與西側官署區、東側官舍群的空間關係。（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早期舊航照影像

查詢系統（舊版）」，圖號：47-Ｍ7045-031。 

 

 

 

 

 

 

行政院公報　　　　　　　　　　　　　　　　　　　第   卷　第   期　　        　　綜合行政篇行政院公報　　　　　　　　　　　　　　　　　　　第028卷　第033期　　20220222　　綜合行政篇



               附錄 II 

 

6. 照片 

 

 

 

 

 

 

 

 

 

 

 

 

 

說明：新竹原旭橋現況。（照片提供：草根意識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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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新竹原旭橋現況。（照片提供：草根意識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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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臺中原干城營區 

不義遺址個案資料表 

不義遺址名稱 臺中原干城營區 

昔日名稱 干城營區 

昔日用途 軍事營區 

今日名稱 第六期市地重劃區 

今日用途 商業、綠地、住宅等 

地址、地號或

位置 

約為今臺中市南京路以北、南京三街以東、進德路以西、自由一

街以南之區域。 

審定說明 

1. 侵害人權事件概述 

二二八事件係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之特定事

件。民國 36 年（1947）二二八事件爆發，衝突在數日內蔓延

全臺。3 月 4 日臺中民兵成立民主保衛隊，6 日進駐干城營

區，改名為「二七部隊」，鍾逸人擔任隊長，12 日將部隊移

往南投埔里，改稱「台灣民主聯軍」。干城營區後由時任師

長劉雨卿率陸軍整編第廿一師進駐，兼為臺灣省中部綏靖區

司令部，3 月 28 日該部參謀處擬定綏靖計畫綱要，展開綏靖、

清鄉，4 月之後陸續有民眾遭到逮捕。依尤世景、鍾逸人、楊

逵、林兌、陳金灶等口述歷史與檔案審訊筆錄記載，干城營

區內的軍營、馬廄和馬飼料調合場等地，曾作為拘禁政治異

議者之牢房，並曾以電擊等酷刑取供。 

2. 發生地概述 

干城營區範圍為今臺中車站東北方 400 公尺處的數個街廓，

日治時期原為陸軍營區，戰後由國民政府陸軍使用。二二八

事件期間，營區內曾拘禁政治異議者。 

3. 審定結果與法令依據 

二二八事件期間，干城營區曾發生民眾遭政府機關不當逮捕，

並以刑求取得自白等情事，嚴重侵害人權。本會依據《促進

轉型正義條例》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

要點》，審定「臺中原干城營區」為不義遺址。 

公告日期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7 日促轉二字第 1115200029 號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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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項 

1. 「臺中原干城營區」係本會審定、公告之不義遺址，本會得與不義遺址所在

地之地方政府、土地或建物現行管理機關，及各級文化、觀光、教育主管機

關合作，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歷史意義之認識。 

2. 相關連之法定文化資產：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說明： 

3. 重要參考資料： 

（1） 〈解送事變首要楊逵等請核辦由〉（民國 36 年 4 月 26 日），《逮捕

奸暴人犯卷》，臺中市政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76590000A/0036/192-3/1/1/011。 

（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1993）〈陸軍整編第廿一師臺灣省中部

綏靖區司令部定綏靖計畫綱要〉，《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三）》，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 40-43。 

（3） 許雪姬主編（2017）《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四）》，臺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4）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

：時報文化，頁 86。 

（5） 魏永竹等編（1992）〈陳明忠先生口述〉，《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

，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頁 712-715。 

（6） 黃秀政、連偉齡（1993）〈尤世景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

4 期，頁 215-220。 

（7） 王麗華訪問整理（1989）〈楊逵的回憶〉，《二二八事件回憶集》（

張炎憲，李筱峰編），臺北縣：稻鄉，頁 131-132。 

（8） 楊克煌遺稿、楊翠華整理（2005）《我的回憶》，臺北：楊翠華。 

（9） 張炎憲主編（2008）《二二八事件辭典》，臺北縣：國史館，頁 222

-223、416。 

（10） 鍾逸人（2009）《辛酸六十年（上冊）》，臺北：前衛出版社，頁

626-628。 

（11） 楊翠採訪、整稿（2015）〈土地與花，帶來了救贖〉，《因為黑暗

，所以我們穿越──臺中政治受難者暨相關人士口訪記錄》（王伯仁等

撰述），臺中：臺中市文化資產管理中心。 

（12） 王伯仁採訪、整稿（2015）〈我活下來，是為了做歷史見證〉，《

因為黑暗，所以我們穿越──臺中政治受難者暨相關人士口訪記錄》（

王伯仁等撰述），臺中：臺中市文化資產管理中心。 

註：依機關檔案、學術研究、訪談紀錄等性質排列。機關檔案以民國紀年，出版品以西元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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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 

 

 

 

 

 

 

 

 

 

 

 

 

 

說明：不義遺址「臺中原干城營區」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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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圖資 

 

 

 

 

 

 

 

 

 

 

 

 

 

說明：由 1948 年航照影像，可見干城營區與臺中車站的空間關係。（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早期舊航照影像

查詢系統（舊版）」，圖號：48-M064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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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照片 

 

 

 

 

 

 

 

 

 

 

 

 

 

說明：原干城營區原址西側，今為第一廣場公園，設有二七部隊紀念碑。（促轉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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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原干城營區原址西側，今為第一廣場公園，設有二七部隊紀念碑。（促轉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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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雲林虎尾原馬場 

不義遺址個案資料表 

不義遺址名稱 雲林虎尾原馬場 

昔日名稱 馬場、馬寮 

昔日用途 馬場 

今日名稱 虎尾鎮公有圓環及收費停車場 

今日用途 停車場 

地址、地號或

位置 
雲林縣虎尾鎮公有圓環收費停車場一帶。 

審定說明 

1. 侵害人權事件概述 

二二八事件係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之特定事

件。民國 36 年（1947）二二八事件爆發，衝突在數日內蔓延

全臺。3 月初民兵圍攻雲林林內駐軍防地，軍方逮捕了從外

縣市來到虎尾支持反抗行動的顧尚太（編按：一說為泰，或

稱顧尚太郎，住台中市，西醫師）、李詩芳（住台中市，中

醫師）、王濟寧（住台中市，印刷廠職員）、黃漢書（虎尾

人，二二八事件虎尾善後維持總隊長）等人，3 月 23 日經遊

街示眾後，於馬場公開處決。 

2. 發生地概述 

虎尾馬場位於今虎尾圓環西南側，屬重要交通樞紐，日治時

期曾為虎尾郡役所愛馬會。二二八事件期間，曾發生民眾遭

到逮捕逕由軍方公開槍決之情事。 

3. 審定理由與法令依據 

二二八事件期間，虎尾馬場曾發生民眾逕遭逮捕、未經公平

審判而遭軍方公開槍決之情事，嚴重侵害人權。本會依據《促

進轉型正義條例》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

業要點》，審定「雲林虎尾原馬場」為不義遺址。 

公告日期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7 日促轉二字第 1115200029 號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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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項 

1. 「雲林虎尾原馬場」係本會審定、公告之不義遺址，本會得與不義遺址所在

地之地方政府、土地或建物現行管理機關，及各級文化、觀光、教育主管機

關合作，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歷史意義之認識。 

2. 相關連之法定文化資產：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說明： 

3. 重要參考資料： 

（1） 〈嘉義市二二八（三二）事變報告書〉（編按：此為檔管機關統一案

由，原始文書為：嘉義市「三二」事變報告書）（民國 36 年 4 月 2 日

），《二二八事件綏靖執行及處理報告之一》，軍管區司令部，國家

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550000C/0036/9999/4/3/003/00

43。 

（2） 〈臺南市等十四縣市二二八事變逮捕暴亂人犯及已處理情形名冊〉（

民國 36 年 5 月 23 日），《二二八事件案犯處理之一》，軍管區司令

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550000C/0036/9999/

8/1/025。 

（3）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1995）〈蔣崑鏞訪談記錄〉，《

嘉雲平野二二八》，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頁 65-66。 

（4） 陳儀深（2009）〈蘇金順先生訪問紀錄〉，《濁水溪畔二二八口述歷

史訪談錄》，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頁 189-194。 

（5） 靜宜大學臺灣研究中心（民國 102 年）〈王錦春口述訪談〉（蘇瑤崇

訪問、余佩真紀錄），《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口述歷史訪談計畫成果報

告書》，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未出版。 

註：依機關檔案、學術研究、訪談紀錄等性質排列。機關檔案以民國紀年，出版品以西元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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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 

 

 

 

 

 

 

 

 

 

 

 

 

 

說明：不義遺址「雲林虎尾原馬場」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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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圖資 

 

 

 

 

 

 

 

 

 

 

 

 

 

說明：由 1947 年航照影像，可見當時馬場位於聚落邊緣。（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早期舊航照影像

查詢系統（舊版）」，圖號：47-M7007-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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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照片 

 

 

 

 

 

 

 

 

 

 

 

 

 

說明：雲林虎尾原馬場原址現況。（促轉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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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雲林虎尾原馬場原址現況。（促轉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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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嘉義原水上機場 

不義遺址個案資料表 

不義遺址名稱 嘉義原水上機場 

昔日名稱 水上機場 

昔日用途 機場 

今日名稱 嘉義航空站 

今日用途 機場 

地址、地號或

位置 
嘉義縣水上鄉榮典路 1 號。 

審定說明 

1. 侵害人權事件概述 

二二八事件係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之特定事

件。二二八事件期間，機場往往是軍方、官方所據之處，當

時水上機場成為嘉義市長、營長、駐軍、外省民眾的避難所，

故時有民軍、鄒族（高山部隊）前往包圍、攻擊。民國 36 年

（1947）3 月 9 日凌晨，國府派來之援軍已在基隆登陸，不

久將到嘉義，10 日以後嘉義民軍撤離。嘉義市參議會唯恐軍

隊進入市區會造成民眾恐慌，於 11 日一行 9 人前往水上機

場與軍方談判，陸軍整編第廿一師獨立團第一營營長羅迪光

卻下令將談判代表陳復志、潘木枝、陳澄波、柯麟、林文樹

等 5 人扣押，18 日陳復志、25 日潘木枝、陳澄波、柯麟等先

後於嘉義車站前公開槍決，並且曝屍示眾。 

2. 發生地概述 

嘉義原水上機場位在今嘉義市區西南方，日治時期原為昭和

11 年（1936）陸軍創建的「嘉義飛行場」軍用機場，戰後由

軍方接收。二二八事件期間是軍民衝突場所，現為嘉義航空

站與嘉義空軍基地。 

3. 審定理由與法令依據 

二二八事件期間，水上機場曾發生民眾未經公平審判而遭扣

押之情事，嚴重侵害人權。本會依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審定「嘉

義原水上機場」為不義遺址。 

公告日期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7 日促轉二字第 1115200029 號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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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項 

1. 「嘉義原水上機場」係本會審定、公告之不義遺址，本會得與不義遺址所在

地之地方政府、土地或建物現行管理機關，及各級文化、觀光、教育主管機

關合作，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歷史意義之認識。 

2. 相關連之法定文化資產：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說明： 

3. 重要參考資料： 

（1） 〈嘉義市二二八（三二）事變報告書（編按：此為檔管機關統一案由

，原始文書為：嘉義市「三二」事變報告書）〉（民國 36 年 4 月 2 日

），《二二八事件綏靖執行及處理報告之一》，軍管區司令部，國家

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550000C/0036/9999/4/3/003/00

08。 

（2）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

：時報文化，頁 107、313-314。 

（3） 許雪姬主編（2015）《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二）》，臺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4） 許雪姬、江淑玲（1992）〈武義德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

3 期，頁 91-98。 

（5） 張炎憲、王逸石、王昭文、高淑媛（2011）《嘉義北回二二八》，臺

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頁 26、131-132。 

註：依機關檔案、學術研究、訪談紀錄等性質排列。機關檔案以民國紀年，出版品以西元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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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 

 

 

 

 

 

 

 

 

 

 

 

 

 

說明：不義遺址「嘉義原水上機場」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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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圖資 

 

 

 

 

 

 

 

 

 

 

 

 

 

說明：由 1947 年航照影像可見水上機場設施，以及與劉厝里、往嘉義市區方向之空間關係。（促

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早期舊航照影像

查詢系統（舊版）」，圖號：47-M704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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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照片 

 

 

 

 

 

 

 

 

 

 

 

 

 

說明：嘉義原水上機場現況。（促轉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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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嘉義原水上機場旁空軍營區正門口現況。（照片提供：草根意識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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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嘉義市警察局 

不義遺址個案資料表 

不義遺址名稱 嘉義市警察局 

昔日名稱 嘉義市警察局 

昔日用途 警察機關 

今日名稱 嘉義市政府警察局 

今日用途 警察機關 

地址、地號或

位置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 195 號。 

審定說明 

1. 侵害人權事件概述 

二二八事件係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之特定事

件。二二八事件發展至民國 36 年（1947）3 月，嘉義市二二

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代表們曾與軍方展開協商，卻被逮捕關押。

其中將在嘉義車站前槍決者，前一日會送至嘉義市警察局暫

時拘留，如任職嘉義市警察局的陳容貌（3 月 23 日槍決）；

陳復志（3 月 18 日槍決）以及嘉義市參議員陳澄波、柯麟、

潘木枝、盧鈵欽（3 月 25 日槍決）等 5 人，執行死刑前均曾

被拘禁在嘉義市警察局，遭受凌虐。五人拘禁期間，警察告

知隔日將槍決，陳、潘、盧即在當日和第二天早上留下遺書

與遺詩數篇，並透過他人陸續送予家屬，在二二八事件中顯

得相當特殊。 

2. 發生地概述 

嘉義市警察局位於今嘉義市中山路，原為日治時期昭和 12 年

（1937）興建的嘉義市警察署，戰後警察機關承繼使用。二

二八事件期間，警察局南側獨棟押房關押遭逮捕的民眾。原

建物已拆除、重建。陳澄波繪製的《慶祝日》可見嘉義市警

察局原貌。 

3. 審定理由與法令依據 

二二八事件期間，嘉義市警察局曾發生無辜民眾遭政府機關

不當逮捕後，在槍決前一日遭受拘禁、刑求等情事，嚴重侵

害人權。本會依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與《促進轉型正義

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審定「嘉義市警察局」為

不義遺址。 

公告日期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7 日促轉二字第 1115200029 號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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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項 

1. 「嘉義市警察局」係本會審定、公告之不義遺址，本會得與不義遺址所在地

之地方政府、土地或建物現行管理機關，及各級文化、觀光、教育主管機關

合作，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歷史意義之認識。 

2. 相關連之法定文化資產：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說明： 

3. 重要參考資料： 

（1） 許雪姬、江淑玲（1993）〈陳重光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

4 期，頁 311-320。 

（2） 許雪姬、蔡說麗（1993）〈蔡鵬飛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

4 期，頁 321-338。 

（3） 張炎憲、王逸石、王昭文、高淑媛（1994）〈陳曉玉（卡車司機，見

證者）〉，《嘉義北回二二八》，臺北：自立晚報，頁 115-118。 

（4） 張炎憲、王逸石、王昭文、高淑媛（1995）〈陳澄波（畫家、市參議

員、死難者）〉，《嘉義驛前二二八》，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

會。 

註：依機關檔案、學術研究、訪談紀錄等性質排列。機關檔案以民國紀年，出版品以西元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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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 

 

 

 

 

 

 

 

 

 

 

 

 

說明：不義遺址「嘉義市警察局」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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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圖資 

 

 

 

 

 

 

 

 

 

 

 

 

說明：由 1947 年航照影像，可見嘉義市警察局與嘉義車站之空間關係。（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早期舊航照影像

查詢系統（舊版）」，圖號：47-M700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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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照片 

 

 

 

 

 

 

 

 

 

 

 

 

說明：二二八時期嘉義市警察局已拆除改建，此為現況。（促轉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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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二二八時期嘉義市警察局已拆除改建，此為現況。（促轉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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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嘉義車站前 

不義遺址個案資料表 

不義遺址名稱 嘉義車站前 

昔日名稱 嘉義車站前 

昔日用途 車站前開放空間 

今日名稱 嘉義車站廣場 

今日用途 車站前開放空間 

地址、地號或

位置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 528 號前。 

審定說明 

1. 侵害人權事件概述 

二二八事件係為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之特定

事件。二二八事件期間，嘉義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處

委會）曾與軍方展開協商，民國 36 年（1947）3 月 9 日凌晨，

國府派來的援軍在基隆登陸，11 日處委會代表前往水上機場

與軍方談判時遭到逮捕，後與其他關押者分三批押至嘉義車

站前，公開槍決。3 月 18 日槍決陳復志；3 月 23 日槍決盧

鎰、蘇憲章、施珠文、林登科、黃水樹、吳溪水、陳陣、陳

容貌、蔡金爝、陳庚辛、薛皆得等 11 人；3 月 25 日槍決陳

澄波、潘木枝、柯麟、盧鈵欽等 4 人。據相關檔案記載，陳

復志、陳澄波、潘木枝、柯麟（以上四位為處委會代表）、

盧鈵欽等 5 人未經公平審判，僅奉「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

命令即行處決，死後曝屍示眾。 

2. 發生地概述 

嘉義車站位於今嘉義市中山路，站體建築於日治時期昭和 8

年（1933）興建，曾同時作為縱貫線、林鐵與糖鐵車站，是

嘉義市重要交通節點。二二八事件期間，嘉義車站前公共空

間的東北區域，為公開槍決處。 

3. 審定理由與法令依據 

二二八事件期間，嘉義車站前曾發生民眾未經公平審判而遭

公開處決、曝屍等情事，嚴重侵害人權。本會依據《促進轉

型正義條例》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

點》，審定「嘉義車站前」為不義遺址。 

公告日期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7 日促轉二字第 1115200029 號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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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項 

1. 「嘉義車站前」係本會審定、公告之不義遺址，本會得與不義遺址所在地之

地方政府、土地或建物現行管理機關，及各級文化、觀光、教育主管機關合

作，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歷史意義之認識。 

2. 相關連之法定文化資產： 

■有：嘉義市定古蹟「嘉義火車站」。 

□無。 

說明：本案不義遺址「嘉義車站前」，與嘉義市定古蹟「嘉義火車站」，在

地理空間與歷史意義上皆密切相關。本會建議相關機關（構）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進行各項程序時，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認識對其轉型正義意涵之認

識。 

3. 重要參考資料： 

（1） 〈嘉義市二二八（三二）事變報告書（編按：此為檔管機關統一案由，

原始文書為：嘉義市「三二」事變報告書）〉（民國 36 年 4 月 2 日），

《二二八事件綏靖執行及處理報告之一》，軍管區司令部，國家發展

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550000C/0036/9999/4/3/003/0043。 

（2） 〈臺南市等十四縣市二二八事變逮捕暴亂人犯及已處理情形名冊〉

（民國 36 年 5 月 23 日），《二二八事件案犯處理之一》，軍管區司

令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550000C/0036/999

9/8/1/025/0000322390021。 

（3）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

：時報文化，頁 314。 

（4） 江榮森主編（2007）《時空錯置的新聞》（江榮森採訪記錄），嘉義

：財團法人嘉義市二二八紀念文教基金會，頁 1-52。 

（5） 許雪姬、江淑玲（1993）〈陳重光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

4 期，頁 311-320。 

（6） 張炎憲、王逸石、王昭文、高淑媛（1995）〈陳澄波（畫家、市參議

員、死難者〉，《嘉義驛前二二八》，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頁 167-168、242-244。 

註：依機關檔案、學術研究、訪談紀錄等性質排列。機關檔案以民國紀年，出版品以西元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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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 

 

 

 

 

 

 

 

 

 

 

 

 

 

說明：不義遺址「嘉義車站前」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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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圖資 

 

 

 

 

 

 

 

 

 

 

 

 

說明：由 1947 年航照影像，可見嘉義市警察局與嘉義車站之空間關係。（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早期舊航照影像

查詢系統（舊版）」，圖號：47-M700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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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照片 

 

 

 

 

 

 

 

 

 

 

 

 

說明：嘉義車站前現況。（促轉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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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嘉義車站前現況。（促轉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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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臺南原民生綠園 

不義遺址個案資料表 

不義遺址名稱 臺南原民生綠園 

昔日名稱 公園 

昔日用途 圓環 

今日名稱 湯德章紀念公園 

今日用途 公園 

地址、地號或

位置 

臺南市中山路、青年路、開山路、南門路、中正路、民生路一段、

公園路交會處。 

審定說明 

1. 侵害人權事件概述 

二二八事件係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之特定事

件。民國 36 年（1947）2 月 27 日臺北「緝煙事件」後，二二

八事件影響全臺。3 月 11 日，擔任臺南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

員會治安組組長的湯德章律師被捕，在獄中遭受凌虐。13 日，

湯德章被冠以「率領流氓搶劫槍械、接收警察倉庫、擾亂治

安」等罪名，遭押送臺南市區遊街，終在民生綠園公開槍決，

且禁止家屬前往收屍。 

2. 發生地概述 

原民生綠園位於今臺南市中西區，為公園路、中山路、青年

路、開山路、南門路（原稱文廟路）、中正路、民生路等七

條路交會圓環公園。原為日治時期規劃設置的大正公園，因

公園立有兒玉源太郎石像，民眾亦慣稱「石像」。二二八事

件期間成為公開槍決地，處決現場為圓環連結中山路的端點，

今設有湯德章塑像，並改名為湯德章紀念公園。 

3. 審定理由與法令依據 

二二八事件中，民生綠園曾發生民眾遭警方不當逮捕後，未

經公平審判逕行處決之情事，嚴重侵害人權。本會依據《促

進轉型正義條例》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

業要點》，審定「臺南原民生綠園」為不義遺址。 

公告日期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7 日促轉二字第 1115200029 號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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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項 

1. 「臺南原民生綠園」係本會審定、公告之不義遺址，本會得與不義遺址所在

地之地方政府、土地或建物現行管理機關，及各級文化、觀光、教育主管機

關合作，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歷史意義之認識。 

2. 相關連之法定文化資產： 

■有：臺南市定古蹟「原臺南大正公園」。 

□無。 

說明：本案不義遺址「臺南原民生綠園」，與臺南市定古蹟「原臺南大正公

園」在地理空間與歷史意義上皆密切相關。本會建議相關機關（構）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進行各項程序時，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轉型正義意涵之

認識。 

3. 重要參考資料： 

（1） 〈高雄要塞兼臺灣南部防衛司令部「二二八事件」逮捕人犯處理情形

清冊〉（民國 36 年 4 月 17 日），《拂塵專案附件》，國家安全局，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803000000A/0036/340.2/5502

.3/15/004。 

（2） 〈為奉查二二八首謀份子調查表先行檢呈二份〉（民國 36 年 8 月 2

日），《二二八事件案犯處理之一》，軍管區司令部，國家發展委員

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550000C/0036/9999/8/2/022/0000322610

002。 

（3） 〈續送叛亂首謀主犯調查表〉（民國 36 年 10 月 15 日），《二二八

事件案犯處理之一》，軍管區司令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檔號：A305550000C/0036/9999/8/3/010/0000322730003。 

（4） 〈檢陳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主要成員清查情形表乙份〉（民國 77 年

7 月 13 日），《拂塵專案工作支援》，國家安全局，國家發展委員會

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803000000A/0072/C300170/0001/03/004。 

（5）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

：時報文化，頁 325-326。 

（6） 許雪姬主編（2015）《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二）》，臺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7） 張炎憲、王逸石、王昭文、高淑媛（2011）〈吳慶年（成大物理系教

授，見證者）〉，《嘉義北回二二八》，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

會。 

（8） 許雪姬（1992）〈楊熾昌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 3 期，頁

131-138。 

（9） 1947 年 3 月 14 日〈危害國家民族 臺南暴徒坂井德章昨執行槍決 

餘犯刻正審理中〉，《中華日報》，第 1 版。 

註：依機關檔案、學術研究、訪談紀錄等性質排列。機關檔案以民國紀年，出版品以西元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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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 

 

 

 

 

 

 

 

 

 

 

 

說明：不義遺址「臺南原民生綠園」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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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圖資 

 

 

 

 

 

 

 

 

 

 

 

 

 

說明：由 1947 年航照影像，可見民生綠園、臺南法院及臺南監獄的空間關係。（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南市百年歷史地圖」

〈臺南市舊航照影像（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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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照片 

 

 

 

 

 

 

 

 

 

 

 

 

 

說明：臺南原民生綠園現況。（邱睦容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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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臺南原民生綠園現況。（蔡明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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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臺南新營圓環 

不義遺址個案資料表 

不義遺址名稱 臺南新營圓環 

昔日名稱 圓環 

昔日用途 圓環 

今日名稱 圓環 

今日用途 圓環 

地址、地號或

位置 
臺南市新營區圓環，為中山路、中正路、中興路、博愛街交會處。 

審定說明 

1. 侵害人權事件概述 

二二八事件係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之特定事

件。民國 36 年（1947）3 月 22 日，時為臺南縣參議員、臺

南縣商會理事長、經營嘉義客運的黃媽典，曾參與東石區二

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遭指稱其糾眾叛亂、搶劫武器、發表

叛逆言論，東石區警察所遂以「劫掠警察所武器、參與暴動」

等理由逮捕，送臺灣南部綏靖區臺南區指揮部辦理，4 月 22

日於圓環公開槍決。 

2. 發生地概述 

圓環位於今臺南市新營區中山路、中正路、中興路與博愛街

等四條道路交會處，距新營車站僅 700 公尺。日治時期即為

地方區域地理之交通要衝。二二八事件期間成為公開槍決地。 

3. 審定理由與法令依據 

二二八事件中，此圓環曾發生地方名望人士遭警方不當逮捕

後，未經公平審判逕由軍方公開處決之情事，嚴重侵害人權。

本會依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

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審定「臺南新營圓環」為不義遺址。 

公告日期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7 日促轉二字第 1115200029 號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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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項 

1. 「臺南新營圓環」係本會審定、公告之不義遺址，本會得與不義遺址所在地

之地方政府、土地或建物現行管理機關，及各級文化、觀光、教育主管機關

合作，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歷史意義之認識。 

2. 相關連之法定文化資產：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說明： 

3. 重要參考資料： 

（1） 〈為呈報惡棍黃君槍決收埋〉（民國 36 年 4 月 23 日），《228 事件

【自新自首名冊、特種日奸案】（34-36 年止）》，臺南縣警察局，國

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76510200C/0034/17-7/019/001

/062/0001。 

（2） 〈貴府參柒辰馬府綜機字第 46893 及巳寒府綜機字 52873 代電均悉〉

（民國 37 年 6 月 22 日），《二二八事件案犯處理之一》，軍管區司

令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550000C/0036/999

9/8/4/005/0000322980050。 

（3） 許雪姬主編（2015）《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臺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4） 中央社（1947 年 4 月 24 日）〈臺南暴亂首要 黃媽典昨槍決〉，《臺

灣新生報》，第 4 版。出自林元輝編（2009）《二二八事件臺灣本地

新聞史料彙編》，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頁 806。 

（5） 許雪姬（1992）〈沈乃霖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 3 期，頁

167-176。 

（6）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1995）〈蔡耀景（原日本兵，受

難者）〉，《嘉雲平野二二八》，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頁

334。 

註：依機關檔案、學術研究、訪談紀錄等性質排列。機關檔案以民國紀年，出版品以西元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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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 

 

 

 

 

 

 

 

 

 

 

 

 

 

說明：不義遺址「臺南新營圓環」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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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圖資 

 

 

 

 

 

 

 

 

 

 

 

 

 

說明：由 1947 年航照影像，可見圓環與新營車站的空間關係。（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早期舊航照影像

查詢系統（舊版）」，圖號：47-M706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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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照片 

 

 

 

 

 

 

 

 

 

 

 

 

 

說明：新營圓環現況。（促轉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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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臺南新營圓環現況（促轉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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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原高雄要塞司令部 

不義遺址個案資料表 

不義遺址名稱 原高雄要塞司令部 

昔日名稱 高雄要塞司令部 

昔日用途 軍事機關 

今日名稱 國防部南部地區後備指揮部 

今日用途 軍事機關 

地址、地號或

位置 
高雄市鼓山區壽山段 142-4、142-12 地號。 

審定說明 

1. 侵害人權事件概述 

二二八事件係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之特定事

件。民國 36 年（1947）2 月 27 日臺北「緝煙事件」後，二二

八事件影響全臺。3 月 3 日擴及高雄，臺籍高雄市參議會議

長彭清靠等人成立高雄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維持市內

秩序。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儀為防止事件

擴大，3 月 4 日命高雄要塞司令部彭孟緝為南部防衛司令。3

月 5 日下午，高雄市長黃仲圖鑑於軍民衝突愈烈，欲上山與

彭孟緝談判（協商），但彭另有謀劃，故不見，反而相約黃

市長與市民代表隔日再上壽山商議。3 月 6 日上午 9 時，黃

巿長、彭議長、凃光明（《自由日報》記者）、范滄榕（牙

醫）、曾豐明（無線電信業者）、林界（苓雅區長）、李佛

續（臺電高雄辦事處主任）等 7 人依約上山，談判時黃市長

提出九條和平條款，彭孟緝當場拍桌怒斥荒謬，並藉口凃光

明謀刺，隨即下令逮捕凃光明、范滄榕和曾豐明三人。中午

彭孟緝下令要塞守備大隊三百餘人兵分三路下山鎮壓，下午

放回黃市長等人。3 月 8 日凃光明、范滄榕、曾豐明 3 人遭

槍決。此次鎮壓，依楊亮功調查報告指出，駐軍在 3 月 6、7

兩日撃斃兩百多人。 

2. 發生地概述 

原高雄要塞司令部位於今高雄市西南隅的壽山上，日治時期

昭和 12 年（1937）成立高雄要塞，日治末期其管轄範圍涵蓋

台中、彰化、雲林、嘉義、台南、屏東等地。戰後由軍方接

收，設立高雄要塞司令部，由彭孟緝擔任司令，歸臺灣省警

備總司令部指揮。二二八事件期間，高雄要塞司令部曾為發

動鎮壓、處決民眾之地，原談判室建物仍存留。 

3. 審定理由與法令依據 

二二八事件期間，高雄要塞司令部曾發動鎮壓，並發生民眾

未經公平審判而遭處決等情事，嚴重侵害人權。本會依據《促

進轉型正義條例》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

業要點》，審定「原高雄要塞司令部」為不義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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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期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7 日促轉二字第 1115200029 號

公告 

相關事項 

7. 「原高雄要塞司令部」係本會審定、公告之不義遺址，本會得與不義遺址所

在地之地方政府、土地或建物現行管理機關，及各級文化、觀光、教育主管

機關合作，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歷史意義之認識。 

8. 相關連之法定文化資產：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說明： 

9. 重要參考資料： 

（1） 〈電報收復高雄市區治安情形〉（民國 36 年 3 月 7 日），《二二八

事件綏靖執行及處理報告之一》，軍管區司令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

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550000C/0036/9999/4/1/063/0001-0002 

（2） 〈貴府參柒辰馬府綜機字第 46893 及巳寒府綜機字 52873 代電均悉〉

（民國 36 年 6 月 22 日），《二二八事件案犯處理之一》，軍管區司

令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550000C/0036/999

9/8/4/005/0000322980056。 

（3） 許雪姬主編（2015）《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臺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4） 彭孟緝（1992）〈臺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二二八事件資

料選輯（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臺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頁 66-68。 

（5） 許雪姬編纂（1994）《續修高雄市志卷八社會志二二八事件篇》，高

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頁 44-49。 

（6） 許雪姬、方惠芳等（1995）〈李佛續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

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

29-31。 

註：依機關檔案、學術研究、訪談紀錄等性質排列。機關檔案以民國紀年，出版品以西元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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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 

 

 

 

 

 

 

 

 

 

 

 

 

 

 

 

 

 

 
說明：現況正射影像圖涉及國防機敏營區，故不予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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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歷史圖資 

 

 

 
 

 

 

 

說明：由 1947 年航照影像，可見高雄要塞司令部、高雄港及市政府之間的空間關係。（促轉會

繪製） 

底圖出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高雄市百年歷史地圖」

〈高雄市舊航照影像（1947）〉。 

 

 

 

 

12. 照片 

照片涉及國防機敏營區，故不予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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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原高雄市政府 

不義遺址個案資料表 

不義遺址名稱 原高雄市政府 

昔日名稱 高雄市政府 

昔日用途 行政機關 

今日名稱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今日用途 博物館 

地址、地號或

位置 
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2 號。 

審定說明 

1. 侵害人權事件概述 

二二八事件係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之特定事

件。民國 36 年（1947）2 月 27 日臺北發生「緝煙事件」，影

響擴及全臺。3 月 6 日早上 9 時，臺籍高雄市長黃仲圖、議

長彭清靠、凃光明（《自由日報》記者）、范滄榕（牙醫）、

曾豐明（無線電信業者）、林界（苓雅區長）、李佛續（臺

電高雄辦事處主任）等 7 人，應高雄要塞司令部彭孟緝司令

邀約而上山談判（協商），提出九條和平條款；另方面，市

參議員、鄰里代表、士紳等人聚於高雄市政府二樓商討如何

因應。後因山上談判破裂，彭孟緝隨即下令逮捕凃光明、范

滄榕和曾豐明三人，並在同日中午命令要塞守備大隊三百餘

人兵分三路下山鎮壓。因士兵認定在市府者全是暴徒，未向

空鳴槍示警即丟手榴彈，並開槍掃射，造成詹德雄、陳金能、

王石定、許秋粽、黃賜、王平水、許宗哲、江雲華、李崑模、

黃瑞典、邱金山、許江塭、黃寛、程德泉、鍾天福等近 60 人

喪命市府。是日晚上及翌日早上，軍方再開槍掃射愛河邊，

並丟手榴彈到市府旁防空壕，造成慘重傷亡。 

2. 發生地概述 

原高雄市政府位於今高雄市鹽埕區，鄰近愛河，建物原為日

治時期昭和 14 年（1939）建成的高雄市役所，戰後由中華民

國政府接收，改隸為高雄市政府。二二八事件期間，曾為軍

方鎮壓市參議員與民眾之地。現為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設

有二二八事件常設展。 

3. 審定理由與法令依據 

二二八事件期間，高雄市政府曾發生軍方鎮壓、掃射，導致

民意代表與大量民眾傷亡之情事，嚴重侵害人權。依據《促

進轉型正義條例》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

業要點》，審定「原高雄市政府」為不義遺址。 

公告日期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7 日促轉二字第 1115200029 號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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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事項 

1. 「原高雄市政府」係本會審定、公告之不義遺址，本會得與不義遺址所在地

之地方政府、土地或建物現行管理機關，及各級文化、觀光、教育主管機關

合作，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歷史意義之認識。 

2. 相關連之法定文化資產： 

■有：高雄市定古蹟「原高雄市役所（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無。 

說明：本案不義遺址「原高雄市政府」，高雄市定古蹟「原高雄市役所（高

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在地理空間與歷史意義上皆密切相關。本會建議相

關機關（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進行各項程序時，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

對其轉型正義意涵之認識。 

3. 重要參考資料： 

（1） 〈「臺灣二二八事變報告書」〉（民國 36 年 4 月 1 日），《拂塵專案

附件》，國家安全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803000

000A/0036/340.2/5502.3/6/001/0072。 

（2） 〈電報收復高雄市區治安情形〉（民國 36 年 3 月 7 日），《二二八事

件綏靖執行及處理報告之一》，軍管區司令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

理局藏，檔號：A305550000C/0036/9999/4/1/063/0001-0002。 

（3） 許雪姬編纂（1994）《續修高雄市志卷八社會志二二八事件篇》，高雄

：高雄市文獻委員會，頁 45-47、88-89。 

（4） 許雪姬、方惠芳等（1995）〈謝有用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

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 146

。 

註：依機關檔案、學術研究、訪談紀錄等性質排列。機關檔案以民國紀年，出版品以西元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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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 

 

 

 

 

 

 

 

 

 

 

 

 

 

說明：不義遺址「原高雄市政府」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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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圖資 

 

 

 

 

 

 

 

 

 

 

 

 

 

說明：由 1947 年航照影像，可見高雄市政府與高雄要塞司令部、愛河及高雄港之空間關係。

（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高雄市百年歷史地圖」

〈高雄市舊航照影像（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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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照片 

 

 

 

 

 

 

 

 

 

 

 

 

 

說明：原高雄市政府現況。（照片提供：翁睿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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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原高雄市政府現況（照片提供：翁睿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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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原高雄車站 

不義遺址個案資料表 

不義遺址名稱 原高雄車站 

昔日名稱 高雄車站 

昔日用途 車站 

今日名稱 舊高雄車站 

今日用途 展示空間 

地址、地號或

位置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 318 號。 

審定說明 

1. 侵害人權事件概述 

二二八事件係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之特定事

件。民國 36 年（1947）2 月 27 日臺北「緝煙事件」後，二二

八事件影響全臺。當時憲兵在高雄車站二樓戒備，影響交通

運行。因高雄中學（雄中）離火車站不遠，不滿政府作為的

群眾遂在雄中集結；雄中學生為了保護學校及外省老師，也

組織自衛隊以自保。3 月 4 日雄中自衛隊為了促使憲兵撤退，

趨前進攻高雄車站，不料雄中校友顏再策中彈身亡。3 月 6 日

上午 9 時，高雄市長黃仲圖與諸代表赴高雄要塞司令部彭孟

緝司令之約上山談判；6 日下午至 7 日，彭孟緝下令要塞守

備大隊三百餘人兵分三路下山鎮壓，前往高雄車站掃射，導

致民眾傷亡慘重。郭農富被流彈射及，血流不止無法就醫而

亡；在附近鐵軌上亦有吳萬于、周碧瑾夫婦，分別遭槍殺及

刺殺，其小孩亦受刀傷（10 天後過世）；李金俊因搭火車上

班，死於火車站前。3 月 20 日高雄監獄長呂見發、看守所所

長呂見利於火車站前被當眾槍決。 

2. 發生地概述 

高雄車站位於今高雄市三民區，站體建於日治時期昭和 16 年

（1941），連接鐵路縱貫線南段與屏東線，為南部交通樞紐。

二二八事件期間，高雄車站成為軍警攻擊群眾之地。高雄車

站因配合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工程，而於民國 91 年（2002）

遷移至原址東南方，地下道與車站後半部已拆除，僅保留站

體前半部中央入口玄關及大廳，未來規劃移回原址。 

3. 審定理由與法令依據 

二二八事件期間，高雄車站曾發生軍方鎮壓、掃射無辜民眾，

及民眾未經公平審判即遭處決之情事，嚴重侵害人權。本會

依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

義遺址作業要點》，審定「原高雄車站」為不義遺址。 

公告日期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7 日促轉二字第 1115200029 號

公告 

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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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高雄車站」係本會審定、公告之不義遺址，本會得與不義遺址所在地之

地方政府、土地或建物現行管理機關，及各級文化、觀光、教育主管機關合

作，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歷史意義之認識。 

2. 相關連之法定文化資產： 

■有：高雄市歷史建築「高雄火車站」。 

□無。 

說明：本案不義遺址「原高雄車站」，與高雄市歷史建築「高雄火車站」，

在地理空間與歷史意義上皆密切相關。本會建議相關機關（構）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進行各項程序時，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轉型正義意涵之認識。 

3. 重要參考資料： 

（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二）》，

臺北縣：國史館，頁 32-34。 

（2） 許雪姬編纂（1994）《續修高雄市志卷八社會志二二八事件篇》，高

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 

（3） 許雪姬、蔡說麗（1993）〈周李翠金女士訪問紀錄〉，《口述歷史》

第 4 期，頁 369-372。 

（4） 許雪姬、方惠芳等（1995）〈郭榮一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

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

359-360。 

註：依機關檔案、學術研究、訪談紀錄等性質排列。機關檔案以民國紀年，出版品以西元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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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 

 

 

 

 

 

 

 

 

 

 

 

 

 

說明：不義遺址「原高雄車站」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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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圖資 

 

 

 

 

 

 

 

 

 

 

 

 

 

說明：由 1947 年航照影像，可見高雄車站、廣場與高雄中學之空間關係。（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早期舊航照影像

查詢系統（舊版）」，圖號：47-M0918-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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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照片 

 

 

 

 

 

 

 

 

 

 

 

 

 

說明：原高雄車站現況（暫移至原址東南方）。（照片提供：翁睿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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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原高雄車站現況（照片提供：翁睿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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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屏東市圓環 

不義遺址個案資料表 

不義遺址名稱 屏東市圓環 

昔日名稱 圓環 

昔日用途 圓環 

今日名稱 長春公園 

今日用途 圓環、公園 

地址、地號或

位置 
屏東市林森路、上海路、忠孝路所圍成的圓環。 

審定說明 

1. 侵害人權事件概述 

二二八事件係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之特定事

件。民國 36 年（1947）二月二二八事件爆發，衝突在數日內

蔓延全臺。屏東市因參議會議長張吉甫與副議長葉秋木主張不

同，各有擁護者，情勢緊張。 

3 月 2 日葉秋木召集群眾響應臺北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4 日清晨，屏東車站附近陸續發生衝突事件，上午莊迎等代表

到屏東市政府要求交出印信與武器彈藥，下午屏東地區宣布成

立「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屏東分會」；5 日各地聚集屏東的群眾

數次圍攻憲兵隊，憲兵退至屏東機場，龔履端市長棄官，軍民

衝突不斷。6 日高雄要塞司令部兵分三路下山掃蕩高雄市區，

8 日中午南部防衛司令部整編第二十一師何軍章團第 3 營營長

劉和嘯部隊進入屏東實施戒嚴與大逮捕，人民寡不敵眾。 

保密局特務報稱莊迎為臺北暴徒領袖，9 日憲兵將其逮捕，11

日押送遊街，公開處決於圓環。 

2. 發生地概述 

圓環位於今屏東市林森路、上海路、忠孝路所圍成的圓環公園，

位於屏東縣長官邸旁，屬於重要公共交通樞紐。 

3. 審定理由與法令依據 

二二八事件中，此圓環曾發生民眾遭政府機關不當逮捕後，未

經公平審判逕行公開處決之情事，嚴重侵害人權。本會依據《促

進轉型正義條例》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

要點》，審定「屏東市圓環」為不義遺址。 

公告日期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7 日促轉二字第 1115200029 號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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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項 

1. 「屏東市圓環」係本會審定、公告之不義遺址，本會得與不義遺址所在地之地

方政府、土地或建物現行管理機關，及各級文化、觀光、教育主管機關合作，

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歷史意義之認識。 

2. 相關連之法定文化資產：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說明： 

3. 重要參考資料： 

（1） 〈呈報臺灣「二二八」事變參加份子〉（民國 36 年 11 月 28 日），《

拂塵專案附件》，國家安全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803000000A/0036/340.2/5502.3/19/007/0000300300060。 

（2） 許雪姬主編（2015）《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臺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3） 許雪姬主編（2016）《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二）》，臺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4）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

時報文化，頁 230-231。 

（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1992）《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註：依機關檔案、學術研究、訪談紀錄等性質排列。機關檔案以民國紀年，出版品以西元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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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 

 

 

 

 

 

 

 

 

 

 

 

 

 

說明：不義遺址「屏東市圓環」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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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圖資 

 

 

 

 

 

 

 

 

 

 

 

 

 

說明：由 1947 年航照影像，可見屏東市兩處公開槍決地點（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早期舊航照影像

查詢系統（舊版）」，圖號：47-M704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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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照片 

 

 

 

 

 

 

 

 

 

 

 

 

 

說明：屏東市圓環現況。（照片提供：鍾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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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屏東市圓環現況。（照片提供：鍾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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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屏東市三角公園 

不義遺址個案資料表 

不義遺址名稱 屏東市三角公園 

昔日名稱 三角公園、五條通 

昔日用途 圓環 

今日名稱 三角公園 

今日用途 圓環、公園 

地址、地號或

位置 
屏東市民生路、復興路、逢甲路、中華路、永福路交會之圓環。 

審定說明 

1. 侵害人權事件概述 

二二八事件係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之特定事

件。民國 36 年（1947）二二八事件爆發，衝突在數日內蔓延

全臺。屏東市因參議會議長張吉甫與副議長葉秋木主張不同，

各有擁護者，情勢緊張。 

3月 2日葉秋木召集群眾響應臺北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4 日清晨，屏東車站附近陸續發生衝突事件，下午屏東地區

宣布成立「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屏東分會」，推舉葉秋木擔任

分會主席。5 日，各地聚集於屏東的群眾數次圍攻憲兵隊，憲

兵退至屏東機場，龔履端市長棄官，軍民衝突不斷。6 日高雄

要塞司令部兵分三路下山掃蕩高雄市區，8 日中午南部防衛

司令部整編第二十一師何軍章團第 3 營營長劉和嘯部隊進入

屏東實施戒嚴與大逮捕，人民寡不敵眾。 

保密局特務報稱葉秋木為屏東暴徒首謀，9 日憲兵將其逮捕。

12 日上午，葉秋木遭押送遊街，公開處決於臺灣銀行、郵局

前的三角公園。 

2. 發生地概述 

三角公園位於今屏東市民生路、復興路、逢甲路與中華路交

會處，亦稱為五條通，日治時期即為市區重要交通樞紐，周

邊為臺灣銀行和郵局。二二八事件期間成為公開槍決地。 

3. 審定理由與法令依據 

二二八事件中，此三角公園曾發生地方名望人士遭政府機關

不當逮捕後，未經公平審判逕行公開處決之情事，嚴重侵害

人權。本會依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與《促進轉型正義委

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審定「屏東市三角公園」為

不義遺址。 

公告日期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7 日促轉二字第 1115200029 號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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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項 

1. 「屏東市三角公園」係本會審定、公告之不義遺址，本會得與不義遺址所在

地之地方政府、土地或建物現行管理機關，及各級文化、觀光、教育主管機

關合作，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歷史意義之認識。 

2. 相關連之法定文化資產：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說明： 

3. 重要參考資料： 

（1） 〈呈報臺灣「二二八」事變參加份子〉（民國 36 年 11 月 28 日），

《拂塵專案附件》，國家安全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

號：A803000000A/0036/340.2/5502.3/19/007/0000300300052。 

（2） 許雪姬主編（2015）《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臺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3）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

：時報文化，頁 230-231。 

（4） 林元輝編註（2009）《二二八事件臺灣本地新聞史料彙編（第三冊）

》，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頁 1569。 

（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1992）《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6） 許雪姬（1992）〈葉郭一琴女士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 3 期，

頁 285-288。 

註：依機關檔案、學術研究、訪談紀錄等性質排列。機關檔案以民國紀年，出版品以西元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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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 

 

 

 

 

 

 

 

 

 

 

 

 

 

說明：不義遺址「屏東市三角公園」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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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0.07.30 更新）             

 

 

5. 歷史圖資 

 

 

 

 

 

 

 

 

 

 

 

 

 

說明：由 1947 年航照影像，可見屏東市兩處公開槍決地點（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早期舊航照影像

查詢系統（舊版）」，圖號：47-M704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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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照片 

 

 

 

 

 

 

 

 

 

 

 

 

 

說明：屏東市三角公園現況。（照片提供：鍾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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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屏東市三角公園現況。（照片提供：鍾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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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花蓮鳳林公墓 

不義遺址個案資料表 

不義遺址名稱 花蓮鳳林公墓 

昔日名稱 鳳林公墓 

昔日用途 殯葬設施 

今日名稱 鳳林鎮第一公墓 

今日用途 殯葬設施 

地址、地號或

位置 
花蓮縣鳳林鎮鳳信里中正路 1 段旁。 

審定說明 

1. 侵害人權事件概述 

二二八事件係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之特定事

件。民國 36 年（1947）2 月 27 日臺北發生「緝煙事件」，二

二八事件影響全臺。4 月 1 日，國軍整編二十一師第五連連

長董志成率軍抵達鳳林，在各交通要衝設置陣地。4 月 4 日

晚間，軍方於花蓮仁壽醫院逮捕張宗仁、張果仁兄弟，後至

張宅逮捕花蓮縣議長暨花蓮縣縣長候選人張七郎及其兒子張

依仁。同日晚間 11 時餘，將張七郎、張宗仁、張果仁父子 3

人槍決於鳳林公墓，3 人屍體遭草率掩埋於兩坑中，張七郎

和張果仁同埋一坑，張宗仁埋於另一坑，3 人身上除彈孔外，

亦留有多處刀傷，且內臟外露。 

2. 發生地概述 

鳳林公墓位於今花蓮縣鳳林鎮南方郊區，為既有墓葬區。二

二八事件期間，該地區亦被稱為番社。 

3. 審定理由與法令依據 

二二八事件中，鳳林公墓曾發生民意代表與在地名望人士遭

政府機關不當逮捕，未經公平審判逕行處決，草率棄屍、掩

埋之情事，嚴重侵害人權。本會依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不義遺址作業要點》，審定「花

蓮鳳林公墓」為不義遺址。 

公告日期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7 日促轉二字第 1115200029 號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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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項 

1. 「花蓮鳳林公墓」係本會審定、公告之不義遺址，本會得與不義遺址所在地

之地方政府、土地或建物現行管理機關，及各級文化、觀光、教育主管機關

合作，以適當方式促進社會對其歷史意義之認識。 

2. 相關連之法定文化資產：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說明： 

3. 重要參考資料： 

（1） 〈為民夫張七郎父子三命慘遭虐殺哭訴冤情事〉（民國 36 年 7 月 11

日），《二二八事件》，臺灣高等法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藏，檔號：A504000000F/0036/刑簿 82/1/1-01/053/0003-0004。 

（2） 〈呈報臺灣「二二八」事變參加份子〉（民國 36 年 11 月 28 日），

《拂塵專案附件》，國家安全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

號：A803000000A/0036/340.2/5502.3/19/007/0000300300052。 

（3） 許雪姬主編（2016）《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 （三）》，臺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頁 1

28-129。 

（4）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

：時報文化，頁 334。 

（5） 張炎憲、曾秋美（2010）〈張玉蟬訪問記錄〉，《花蓮鳳林二二八》

，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註：依機關檔案、學術研究、訪談紀錄等性質排列。機關檔案以民國紀年，出版品以西元紀年。 

  

行政院公報　　　　　　　　　　　　　　　　　　　第   卷　第   期　　        　　綜合行政篇行政院公報　　　　　　　　　　　　　　　　　　　第028卷　第033期　　20220222　　綜合行政篇



               附錄 II 

 

4. 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 

 

 

 

 
 

 

 

 

 

 

說明：不義遺址「花蓮鳳林公墓」史料描述範圍示意圖。（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正射影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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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110.07.30 更新）             

 

 

5. 歷史圖資 

 

 

 

 

 

 

 

 

說明：由 1951 年航照影像，可見張七郎等人遭殺害處（促轉會繪製）。 

底圖出處：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早期舊航照影像

查詢系統（舊版）」，圖號：51-M043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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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照片 

 

 

 

 

 

 

 

 

 

 

 

 

 

說明：張七郎父子墓。（照片提供：戴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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